
我們將舉行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並進行現場直播。股東將可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周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亦可在有需要時即時提問。有關如何以電子方式參與會議的進一步詳
情載列於第17至18頁。

此乃要件 請即處理
閣下如對本文件所述建議之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股票經紀、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獨立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出售或轉讓名下所有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滙豐」，連同其附屬業務統稱為「集團」）股份，應立即將本文件及隨附之所有
文件送交經手買賣或轉讓之股票經紀、銀行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受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會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普通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以「5」號股份代號買賣。

關鍵日期

2026年3月27日
發布股東周年大會通告，股東可透過 www.hsbc.com/proxy 由代表投票。更多資料請參閱第14頁。

2026年5月4日–紐約時間中午12時正
美國預託股份登記持有人截止投票。更多資料請參閱第15頁。

2026年5月6日–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
英國、香港及百慕達股份登記處截止接受代表委任。更多資料請參閱第15頁。
預先提交問題的截止時間。股東可發送電郵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預先登記問題。

2026年5月7日–倫敦時間凌晨12時1分╱香港時間上午7時1分
名列英國、香港或百慕達股東名冊的股東有權出席及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之紀錄日期。

2026年5月8日–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
股東周年大會開始時間。投票將於主席宣布投票開始時進行。

投票結果將於點票完成後公布，並可於相關交易所、全國儲存系統及本公司網站 www.hsbc.com/agm 查閱。

本文件乃滙豐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東周年大會通告。本公司謹訂於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
正）假座Intercontinental London O2, 1 Waterview Drive, London, SE10 0TW, United Kingdom舉行股東周年大會。是次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的中文譯本可於 www.hsbc.com/agm 查閱。如需索取本文件及日後本公司文件的中文譯本，亦可選擇聯絡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
Computershare Investor Services PLC，地址為 The Pavilions, Bridgwater Road, Bristol, BS99 6ZZ, United Kingdom（透過網站發出電郵：
www.investorcentre.co.uk/contactus）；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電郵：  
hsbc.ecom@computershare.com.hk）；或百慕達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地址為 Investor Relations Team, HSBC Bank Bermuda Limited, 37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電郵：hbbm.shareholder.services@hsbc.bm）（詳情請參閱本文件「一般資料」部分）。美國預託
股份持有人可致電 +1 800 555 2470或致函索取本文件，地址為 Proxy Services Corporation (BNY Mellon ADR Team), 10 Drew Court — 
Suite #3, Ronkonkoma, NY 11779, USA。

HSBC Holdings plc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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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股東：
我們已優化數碼化形式的內容及呈列方式。所有董事會成員均將出
席會議，而集團行政總裁及本人將向股東作報告。我們鼓勵股東透
過電子方式參加股東周年大會，積極參與提問及投票，讓閣下能夠
安坐家中與我們進一步互動。如股東仍希望親身出席會議，相關詳
情請參閱第14頁。

閣下可按照第17及18頁的指示，以電子方式出席、投票及提問。我們
亦會提供電話接入選項，作為閣下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問的其他途
徑。此選項可按照第18頁的指示使用。

請閣下閱讀隨附的股東周年大會通告（當中說明將於會上考慮之事
項）。除例行事項之外，本人謹向閣下重點提述以下事項：

董事
在本人於2025年10月1日獲委任為臨時集團主席後，董事會於2025年
12月3日宣布委任本人為集團主席。本人很榮幸擔任滙豐集團主席，
並期待繼續與董事會、集團行政總裁及更多管理團隊成員攜手合作，
實踐集團的策略及財務目標。

上任集團主席杜嘉祺爵士於2025年9月30日退任董事會。董事會謹此
衷心感謝杜嘉祺爵士對滙豐作出的重大貢獻，包括提供策略指導、
精簡董事會架構以及監督集團人員繼任及管治流程的改進工作。他
帶領集團渡過新冠疫情，負責集團行政總裁的繼任安排，並鞏固集
團與世界各地主要客戶、監管機構及投資者之間的關係。

於2025年12月23日，我們宣布高級獨立董事⾼安賢將於本年度股東周
年大會結束後退任董事會。⾼安賢對董事會貢獻良多，我們由衷感
謝她的付出和領導，祝願她未來一切順利。

孫瑋於2026年1月1日加入董事會。她擁有豐富的銀行業和監管經驗，
服務國際業界逾30年，曾於亞洲擔任重要職位，以及出任摩根士丹利
亞太區聯席首席執行官。孫瑋具備環球視野，並對銀行業面臨的策
略挑戰與機遇擁有真知灼見。

根據最佳慣例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孫瑋將於本年度股東
周年大會上首次接受股東選舉。所有其他留任董事均將參與重選。

本人誠摯邀請閣下出席滙豐控股有限公司2026
年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會議將
於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10時
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舉行。

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
董事會誠邀閣下透過網上平台參加此次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有關
詳情載於第32頁。這是我們第六年讓股東能以電子方式參與股東周
年大會。我們致力作出安排，盡可能讓更多股東能夠與會。本人期待
閣下能夠參與。

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專為網上參與而優化，以確保方便遍布各地的
股東能夠參與會議。此形式有助股東（包括身處英國以外的股東、名
列香港及百慕達海外股東分冊的股東及美國預託股份的持有人）積極
參與會議，與董事會深入交流。股東出席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並於
會上投票的權利維持不變，確保全體股東享有平等參與機會。

集團主席
聶智恆

集團主席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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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建議
董事會認為本通告第1至15項決議案所載的建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最佳利益，並建議閣下投票贊成該等決議案。董事會建議閣下投
票反對第16及17項決議案，理由載於第29及30頁附錄五。董事擬就彼
等實益持有本公司的股權按建議投票。

投票
閣下的投票至關重要。無論閣下是否計劃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請透
過交回委任股東周年大會主席為閣下代表的代表委任表格，以預先
進行表決。此舉乃為確保閣下即使當天無法出席會議，閣下的投票
仍會被點算。委任代表將不會影響閣下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當
日進行投票或提問。如何投票的指引於第14至16頁概述。

本人聯同董事會，謹此感謝閣下－滙豐尊貴股東－對我們的一貫支
持，並誠盼閣下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集團主席
聶智恆　謹啓

2026年3月27日

HSBC Holdings plc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有限公司。
註冊編號617987
註冊辦事處及集團總管理處：
8 Canada Square, London E14 5HQ, United Kingdom

董事會認為，參與選舉或重選的董事各司其職，透過各自的技能、
經驗及對滙豐的持續投入，繼續為董事會及其下設委員會作出莫大
貢獻。各董事的履歷詳情載於第19至23頁。所有董事均須接受表現評
核，而本人於年內曾與各人個別進行會談。有關董事會角色及運作的
更多資料，請參閱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及賬目（「《2025
年報及賬目》」）中的企業管治報告。

根據《2025年報及賬目》第202頁所載繼任計劃，董事會在甄選高級獨
立董事和集團監察委員會主席的繼任者方面繼續取得良好進展，預
計委任將於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生效。

本年度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若推薦選舉及重選的董事獲通過委任，
董事會成員將包括一位集團非執行主席、兩位執行董事和十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

股東提呈決議案－米特蘭撤回運動 （第16及17項決議案）
我們再次收到米特蘭撤回運動股東群體（「運動群體」）根據英國《2006
年公司法》第338條提呈的決議案。運動群體在本公司過去七屆股東周
年大會上提呈與國家扣減額有關的決議案，但所有決議案均遭股東
強烈反對。我們認為，國家扣減額事宜已經得到廣泛的考慮，包括法
律意見，平等與人權委員會考慮並否定具有歧視成分的宣稱，以及
HSBC Bank (UK)退休金計劃受託人法律顧問的獨立法律意見。我們的
立場及米特蘭撤回運動提出的支持性聲明，載於附錄四（第28頁）及附
錄五（第29及30頁）。該等決議案已作為第16及17項決議案納入股東周
年大會通告，並應連同其支持性聲明一併閱讀。

董事會建議閣下投票反對該等決議案，理由載於第29及30頁附錄五。

集團主席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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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薪酬
1. 	《2025年報及賬目》
2. 	 2025年董事薪酬報告

敦請閣下省覽《2025年報及賬目》並通過2025年董事薪酬報告。
該等文件均可於 www.hsbc.com 查閱。

董事選舉
3a.	 選舉新董事
3b - 3m.	重選現任董事

敦請閣下選舉╱重選董事會董事。每位董事的履歷詳情載於第
19至23頁附錄一。有關董事委任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第4至6
頁。

核數師決議案
4. 	 續聘核數師
5. 	 核數師費用

敦請閣下續聘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集團監察委員會釐定核數師費用。

其他決議案
6. 	 政治捐贈

務請閣下批准本決議案，解釋載於第6頁。

15. 召開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決議案要求召開股東大會須至少提前14日發出通知（唯股東周年大會除外），其解釋載於第13頁。

股本決議案
7.	 配發股份
8.	 暫不運用優先配股權
9.	 暫不因收購交易而運用優先配股權
10.	配發任何購回股份
11.	本公司購回其普通股

12.	通過股份回購合約的形式
13.	就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配發股權證券
14.	就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而暫不運用優先配股權

務請閣下批准該等決議案，該等決議案授權董事管理本公司股本。這包括授權董事在特定限額內配發股份，而無需在若干情況下首先
向現有股東發行股份。該等決議案亦授權本公司按規定參數購買其本身股份。進一步資料請參閱第7至13頁。

股東提呈決議案
16. 米特蘭撤回運動1
17. 米特蘭撤回運動2

該等決議案是由一群股東代表米特蘭撤回運動提出，而非由董事會提呈。有關股東為支持提呈是項特別決議案所作出的說明載於第
28頁附錄四。

董事會的回應（載列董事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6及17項決議案的理由）載於第29至30頁附錄五。董事會認為第16及17項決議案不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並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6及17項決議案。

第8、9、11、12、14、15、16及17項決議案將作為特別決議案提呈。所有其他決議案將作為普通決議案提呈。

將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表決的決議案

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將予處理的事項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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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選舉及重選董事 （普通決議案）

分別提呈決議案選舉下列董事：

(a)	孫瑋。

分別提呈決議案重選下列董事：

(b)	鮑哲鈺；
(c)	段小纓；
(d)	艾橋智；
(e)	范貝恩女爵士；
(f)	 傅偉思；
(g)	古肇華；
(h)	郭珮瑛；
(i)	 麥浩智博士；
(j)	 莫佩娜；
(k)	 梅愛苓；
(l)	 聶智恆；及
(m)	張瑞蓮。

董事履歷
各參與選舉或重選的董事截至2026年3月11日（本文件付印前的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之簡歷載於第19至23頁附錄一。

委任
董事會秉持用人唯才原則，根據客觀標準考慮候選人的條件，並充
分顧及多元化效益。委任乃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作出。提名及
企業管治委員會主理董事會委任程序，議定委任的準則，並於有需
要時委託獨立外聘人事顧問物色人選。在該程序結束時，提名及企
業管治委員會須向董事會提名董事人選。該委員會持續檢討董事會
及其下設委員會的組成，重點評估監督、質詢及支持管理層實現集
團策略及業務目標所需的技能、知識及經驗。

多元化
第19至23頁附錄一所載各董事履歷可用於評估各董事如何為董事會
多元化作出貢獻。

獨立性
董事會審閱及確認所有於股東周年大會參與選舉和重選的非執行董
事（包括集團主席）均屬獨立。

在考慮獨立性時，董事會參考非執行董事獲股東通過委任的選舉日
期計算服務年期。董事會認為並無任何可能影響任何非執行董事判
斷的關係或情況，即使出現此種關係或情況，影響亦不重大。各參與
選舉或重選的董事經已確認，彼等與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級管理
層成員或任何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重大關係。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參
與選舉或重選的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3.13條確認彼等的獨立性。

新任董事選舉
孫瑋願在本股東周年大會候選為董事。孫瑋獲委任為董事會獨立非
執行董事，自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謹此通告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
年大會」）將就以下目的按照第14至18頁及第32頁附錄七載列的資料於
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於
Lumi 網上平台及直播會場InterContinental London O2, 1 Waterview Drive, 
London SE10 0TW, United Kingdom舉行。就本文件所載理由而言，我
們鼓勵股東透過登入 web.lumiagm.com/100112835122 使用Lumi網上平
台以電子方式出席及參與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亦可在有
需要時即時提問。有關如何透過電子方式參加大會的詳情，請參閱
第17及18頁。

第1至7、10及13項決議案將作為普通決議案提呈；而第8、9、11、12、
14至17項決議案將作為特別決議案提呈。普通決議案須有過半投票
贊成該決議案方可通過，特別決議案則須有至少四分之三票數贊成
方可通過。

本說明應與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及賬目（「《2025年報及
賬目》」）一併閱讀。本股東周年大會通告、《2025年報及賬目》及《2025
年策略報告》均已上載至www.hsbc.com，供各界人士瀏覽。

就本通告而言，除另有說明外，本通告所提述的已發行普通股股本
及其百分比或分數，均指本公司於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已發行普通股股本，合共為17,183,546,359股每
股面值0.5美元之普通股，每股附帶一票，總投票權為17,183,546,359
份。本公司並無持有庫存股份。

1.	 《�2025年報及賬目 》（普通決議案）

省覽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董事會報告和核數
師報告。

本決議案旨在供股東省覽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董
事會報告和核數師報告。

2.	� 董事薪酬報告 （普通決議案）

通過2025年董事薪酬報告（載於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 
報及賬目第216至240頁，不包括第218頁的董事薪酬政策概要）。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支付予董事之實際薪酬乃根據2025年董事
薪酬政策範圍作出，該政策已於2025年股東周年大會上獲得股東批
准，有效期為三年，因此無需於本屆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以徵求股
東批准。有關政策將不遲於2028年股東周年大會再次提呈股東批准。
2025年董事薪酬報告之投票乃屬諮詢性質，不會影響根據股東批准
的2025年董事薪酬政策所支付之薪酬。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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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投入時間
董事會於委任董事前及提名董事選舉或重選時，均已查詢及取得董
事確認，各董事將能投入預期所需的時間，且能於需要時投入預計之
外的時間，以處理與滙豐相關或與彼等其他承諾相關的額外職務。

董事會已仔細考慮董事擔任的其他職務，並以相同標準向每位董事
查詢。董事會著重考量各董事能否投入充足時間履行各自的責任，
而非嚴格限制董事職務的數目。我們認識到，並非所有公司在規模、
複雜程度或管治及監管方面的要求均相同，亦並非所有職位均需投
入相同程度的時間。該等因素可能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於評估董事
的能力時，須考慮每個職位的具體要求，包括有效應對壓力期的能
力。倘董事擔任其他職務（不論是在集團外或集團內其他地方），或於
接受任何其他職務之前，均會特別注意確保彼等能夠投入足夠的時
間為本公司服務。於評估每位董事是否投入足夠時間履行其於董事
會的職責時，已考慮以下因素：

◆	� 段小纓擔任合共四家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職位。自2021年9月加
入董事會以來，段小纓已出席所有預定的董事會會議。鑑於段小
纓在外部職位所投入的時間遠少於滙豐職位，且滙豐仍為其在時
間投入方面最重要的職務，因此認為彼仍有足夠能力履行其作為
董事會成員的職責。

◆	� 麥浩智博士擔任合共四家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職位。鑑於麥浩
智博士在外部職位所投入的時間遠少於滙豐職位，且滙豐仍為其
在時間投入方面最重要的職務，因此認為彼仍有足夠能力履行其
作為董事會成員的職責。

◆	� 董事會已仔細考慮張瑞蓮的現有職務組合，當中包括三家上市公
司的非執行董事職務，並於其中兩家公司擔任主席。董事會不僅
考慮到她對每個職位所需投入的時間遠少於滙豐職位，亦考慮到
她自2023年9月加入董事會以來，在出席率及參與度方面擁有良好
記錄。迄今，張女士已出席所有預定的董事會會議，證明她能夠
將滙豐利益放於首位並有效管理工作量。董事會相信張女士具備
必要的能力、專注度及自律性，能夠繼續履行其作為董事會成員
的職責。

由於先前作出的承諾，鮑哲鈺無法出席於3月舉行的董事會會議。古
肇華因個人原因無法出席2025年股東周年大會。

任期
非執行董事的最初任期為三年，並可由股東於各股東周年大會上重
選，預期可擔任兩屆，每屆任期為三年。任何超過該任期的委任均須
每年檢討，並考慮董事會的未來需要以及有關人士的個人表現及貢
獻。

員工投入事務非執行董事麥浩智博士將於2025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
時完成其第二個三年任期，經董事會檢討後，其任期已延長至2026
年股東周年大會。於2025年，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已考慮董事會的
未來需要以及麥浩智博士的表現及貢獻，並同意將其任期進一步延
長至2027年股東周年大會，唯彼之重選須經股東批准。這反映麥浩智
博士在深化董事會對員工團隊意見的理解方面作出的貢獻及領導作
用。董事會堅信，鑑於麥浩智博士的表現及對董事會的貢獻，此次延
長麥浩智博士的任期符合集團及其相關群體的最佳利益。

第19至23頁附錄一的董事履歷載列各董事的才能及經驗，此乃各董
事為本公司取得長遠可持續成功而對董事會作出貢獻的基礎。董事
會基於所作檢討，信納全體董事均具備足夠能力履行在本公司的職
責，並能充分履行對本公司的承諾。因此，董事會認為，全體董事均
應根據集團慣例候選出任或重選連任董事。

非執行董事袍金
經股東於本公司在2025年5月2日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董事薪
酬政策後，各非執行董事每年收取袍金136,500英鎊。除收取非執行
董事袍金及擔任董事會下設委員會主席或成員（如適用）所應收取的
袍金外，⾼級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收取袍金200,000英鎊。集團非執
行主席每年收取袍金150萬英鎊。員工投入事務指定非執行董事除其
非執行董事袍金外，每年收取袍金50,000英鎊。

選舉出任或重選連任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的非執行董事之袍⾦如
下表所列（在適用情況下，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袍⾦及董事袍⾦按
年內就任時間的比例計算）。

此外：
◆	� 傅偉思擔任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非執⾏主席。彼每年收取額外
袍金550,000美元，該等袍金已獲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股東批准
及董事會授權。

◆	� 聶智恆擔任HSBC UK Bank plc非執行董事及其主席的提名及薪酬
委員會成員。彼並無就該等職位收取額外袍金。誠如2026年3月2
日公告，待范貝恩女爵士獲委任為HSBC UK Bank plc非執行主席
後（須待監管機構批准），聶智恆將退任HSBC UK Bank plc職務。委
任後，范貝恩女爵士的袍金將獲HSBC UK Bank plc董事會批准，
並於《2026年報及賬目》披露。

◆	� 梅愛苓擔任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彼每年收取額外
袍金105,000英鎊，該等袍金已獲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會批
准。

◆	� 麥浩智博士擔任Grupo Financiero HSBC, S. A. de C. V.、HSBC Latin 
America Holdings (UK) Limited及HSBC Mexico, S.A., Institucion de 
Banca Multiple, Grupo Financiero HSBC非執行主席。彼就該等職位
每年收取額外袍金合共300,000英鎊。

非執行董事任期
非執行董事及集團非執行主席並無簽訂服務協議，但受代表本公司
發出的委任函件約束。各非執行董事獲股東重選後，任期將於下列年
份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屆滿：麥浩智博士、鮑哲鈺、莫佩娜、
孫瑋的任期於2026年屆滿；傅偉思、古肇華、梅愛苓、聶智恆及張瑞
蓮的任期於2027年屆滿；而段小纓及范貝恩女爵士的任期於2028年屆
滿。

執行董事之服務合約及薪酬
執行董事以自動續約形式獲滙豐委聘，合約規定如任何一方終止合
約，必須提前12個月通知另一方。服務合約的生效日期如下：

艾橋智	 2023年1月1日
郭珮瑛	 2025年1月1日

根據聘用條款，艾橋智及郭珮瑛各自收取固定酬勞，當中包括基本
薪金、以現金代替退休金，亦合資格收取酌情浮動酬勞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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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每年就本公司核數師及其聯屬機構提供審計及非審計服務
而支付的費用。

6.	� 政治捐贈 （普通決議案）

動議按照英國《2006年公司法》（「公司法」）第366及367條之規定，授
權本公司及於本決議案有效期內任何時間屬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任
何公司：

(a)	� 向政黨及╱或獨立候選人作出政治捐贈（總計不得超過200,000
英鎊）；

(b)	� 向政黨以外的政治組織作出政治捐贈（總計不得超過200,000英
鎊）；及

(c)	� 產生政治支出（總計不得超過200,000英鎊），

在各情況下，僅限於由本第6項決議案通過當日起至將於2027年舉
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
束時（以較早者為準）止期間進行，唯於本第6項決議案有效期內，
上述任何捐贈及支出的金額合計不得超過200,000英鎊。就本決議
案而言，「政治捐贈」、「政黨」、「獨立候選人」、「政治組織」及「政
治支出」各詞具有公司法第363至365條所賦予的涵義。

公司法規定，除少數例外情況之外，公司於任何12個月期間向註冊
政黨及其他政治組織捐贈合計超過5,000英鎊，以及產生任何政治支
出，均須取得股東授權。

根據集團所訂政策，滙豐不會作任何政治捐贈或產生政治支出（按照
該等詞彙的一般涵義而言）。我們無意更改此項政策。然而，公司法
對政治捐贈、政黨、政治組織及政治支出的定義非常寬泛。因此，該
等詞彙可能涵蓋集團一般業務所進行的部分常規活動，以及我們為
確保影響集團營運的事項及問題得到考慮和解決，而與相關群體進
行的部分慣常活動，但就政治捐贈和政治支出的一般意義而言，此
等活動通常不會被視為政治捐贈或政治支出。

袍金（每年）

委員會* 主席 成員 於2026年3月11日參與選舉或重選的委員會成員

集團監察委員會 150,000英鎊 50,000英鎊 聶智恆（主席）、鮑哲鈺、段小纓及傅偉思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 150,000英鎊 50,000英鎊 傅偉思（主席）、孫瑋、范貝恩女爵士、古肇華、梅愛苓、聶智恆及張瑞蓮

集團薪酬委員會 150,000英鎊 50,000英鎊 范貝恩女爵士（主席）、段小纓、麥浩智博士、莫佩娜及梅愛苓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不適用** 34,650英鎊 聶智恆（主席）、鮑哲鈺、孫瑋、段小纓、范貝恩女爵士、傅偉思、古肇華、
麥浩智博士、莫佩娜、梅愛苓及張瑞蓮

集團科技及營運委員會 150,000英鎊 50,000英鎊 梅愛苓（主席）、古肇華、莫佩娜、聶智恆及張瑞蓮

可持續發展工作組 60,000英鎊 30,000英鎊 鮑哲鈺(主席)、傅偉思及張瑞蓮

*	� 有關各董事會下設委員會的角色及問責的詳情，請參閱《2025年報及賬目》第193頁及第200至240頁。
**	� 集團主席擔任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且並無就此職務收取任何額外袍金。

2026年，艾橋智的基本薪金將為1,500,000英鎊（2025年：1,500,000英
鎊），郭珮瑛則為875,000英鎊（2025年：875,000英鎊）。艾橋智及郭珮
瑛按基本薪⾦的10%收取現⾦代替退休⾦津貼。

董事酬金詳情載於《2025年報及賬目》第216至240頁所載的2025年董事
薪酬報告。

於本文件刊發日期，董事為：聶智恆*、艾橋智、鮑哲鈺†、孫瑋†、 
段小纓†、范貝恩女爵士†、傅偉思†、高安賢†、古肇華†、郭珮瑛、麥浩
智博士†、莫佩娜†、梅愛苓†及張瑞蓮†。

*	 獨立非執行主席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說明

4.	� 續聘核數師 （普通決議案）

續聘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為本公司核數師，任期從本屆大
會結束起直至提呈本公司賬目的下屆股東大會結束為止。

本公司核數師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PwC」）的現任任期將於本
年度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屆滿。

PwC已表示願意續任。於根據適用專業及監管標準評估外部審計流程
的有效性後，集團監察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PwC仍為獨立及客觀。
董事會已建議續聘PwC，直至提呈本公司賬目的下屆股東大會結束
為止。

5.	� 核數師費用 （普通決議案）

授權集團監察委員會釐定核數師費用。

倘股東授權，董事可釐定核數師的費用。董事會建議授權集團監察
委員會釐定PwC的費用。本決議案徵求股東授權集團監察委員會釐定
核數師2026年的費用。《2025年報及賬目》第299頁披露的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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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須受下述各項規限：董事就紀錄日期、零碎股份、庫存股份
或預託證券所代表證券，或鑑於任何地區之法律或監管機構或證
券交易所規定所設之任何限制、責任、實際問題或法律問題或出
於其他原因，認為必要或權宜之例外情況或其他安排；及

(d)	� 面值總額最高達150,000英鎊（形式為15,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英鎊的非累積優先股）、150,000歐元（形式為15,000,000股每
股面值0.01歐元的非累積優先股），以及150,000美元（形式為
15,00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的非累積優先股），

除非：(I)本公司於先前的股東大會上已延續、修訂或撤銷此項授
權，否則有關授權將於2027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
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儘管
如此，本授權容許本公司於授權失效之前提出要約及訂立協議，
而據此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授權失效後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
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
議，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
利（視乎情況而定），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及(II)就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而言，本第7項決議案有關配發股份或
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的任何提述，
應被視為包括出售或轉讓庫存股份。

本年度，董事再次根據公司法第551條徵求授權，在下文所述規限下
配發股份，面值總額合共最高達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的三分之
二。於2025年股東周年大會授予董事之權力將於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
結束時失效。第7項決議案將賦予董事權力，以配發面值總額最高達
5,727,848,786美元的新普通股（或獲發普通股的權利），相當於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的三分之二。然而，相關授權將受下列限制：

(a)	� 根 據 第7項決議案第(a)段，一般配發的面值總額最高可達
1,718,354,635美元，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約20%；

(b)	� 根據第7項決議案第(b)段，董事將獲授權就供股、公開招股或以股
代息安排等優先配股要約，配發超過第7項決議案第(a)段所載20%
授權的股份，面值總額若連同根據第(a)段所作配發計算，合共最
高達2,863,924,393美元，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約三分
之一；及

(c)	� 根據第7項決議案第(c)段，董事將獲授權僅就供股配發面值總額
最高達5,727,848,786美元的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
本約三分之二。根據第7項決議案第(a)或(b)段作出的任何配發或
授出，將令此項授權涉及的三分之二股本限額減少。

至於捐助或支持涉及政策檢討及法律改革或代表商界或其組成部分
的團體等活動，則或會被視為公司法所界定的政治捐贈或政治支出。
上述活動並非為了影響公眾對任何政黨的支持或政治結果。尋求授
權只為防患未然，確保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免致不慎違反公司
法。第6項決議案建議就所有各種政治捐贈或支出設定200,000英鎊的
最高上限，而此類政治捐贈及支出則設定每年合計200,000英鎊的整
體上限。

第6項決議案如獲通過，此項授權之有效期將持續至2027年股東周年
大會結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
止。

7.	 授權配發股份（普通決議案）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董事，按照並就英國《2006年公司法》
（「公司法」）第551條之規定，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本公司
股份及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
之權利，數額為：

(a)	� 面值總額最高達1,718,354,635美元（唯有關金額須受以下限制：
若有根據本決議案第(b)或(c)段配發股份或授出權利，則根據
本決議案第(a)及(b)段配發或授出的總額不得超過2,863,924,393
美元，而根據本決議案第(a)、(b)及(c)段配發之金額不得超過
5,727,848,786美元）；及

(b)	� 面值總額最高達2,863,924,393美元（唯有關金額須受以下限制：
若有根據本決議案第(a)或(c)段配發股份或授出權利，則根據
本決議案第(a)及(b)段配發或授出的總額不得超過2,863,924,393
美元，而根據本決議案第(a)、(b)及(c)段配發之金額不得超過
5,727,848,786美元），當中涉及向以下人士提出要約或邀請：

	 (i)		� 普通股持有人，且按彼等所持普通股數目的比例（或盡量
按比例）計算；及

	 (ii)	� 其他證券、債券、公司債券或認股證之持有人，且彼等（根
據所附權利）有權參與或董事認為有必要參與上述要約或
邀請，

但均須受下述各項規限：董事就紀錄日期、零碎股份、庫存股份
或預託證券所代表證券，或鑑於任何地區之法律或監管機構或證
券交易所規定所設之任何限制、責任、實際問題或法律問題或出
於其他原因，認為必要或權宜之例外情況或其他安排；及

(c)	� 包含面值總額最高達5,727,848,786美元的股權證券（定義見公
司法第560條）（唯有關金額須受以下限制：若有根據本決議案第(a)
或(b)段配發股份或授出權利，則根據本決議案第(a)、(b)及(c)
段配發的總額不得超過5,727,848,786美元），當中涉及向以下
人士提出供股：

	 (i)		� 普通股持有人，且按彼等所持普通股數目的比例（或盡量
按比例）計算；及

	 (ii)	� 其他證券、債券、公司債券或認股證之持有人，且彼等（根
據所附權利）有權參與或董事認為有必要參與上述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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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7項決議案第(d)段，董事會現再次徵求授權，以便在毋須事先於
股東大會上獲股東同意之情況下，發行英鎊、美元及歐元優先股。此
等優先股乃為配合發行優先證券而設，而優先證券是具有稅務效益
的監管規定資本。倘獲股東批准，此項授權將使董事可在有需要時
靈活籌集監管規定資本。倘若發行任何優先股，此等優先股經監管
機構批准後，可由本公司選擇贖回。除非屬例外情況，否則此等優先
股不附帶投票權，唯若要退還任何資本，其權利將較本公司之普通
股優先。

香港上市規則的變動於2024年6月11日生效後，本公司現獲准根據香
港上市規則以庫存方式持有購回之股份，而毋須獲得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豁免對香港上市規則作出若干修訂以獲
准持有庫存股份。然而，如股份被購回且以庫存方式持有，香港上市
規則規定任何庫存股份的後續出售或轉讓均須獲得第7項決議案的授
權，猶如配發新普通股或授出權利以認購新普通股或將任何證券轉換
為新普通股，儘管根據英國法律，出售或轉讓庫存股份毋須根據第7
項決議案的授權作出。任何根據本第7項決議案出售或轉讓庫存股份
將減少配發或授出權利以認購新普通股或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新普通
股的餘下授權。

除根據本公司僱員股份計劃外，董事會現無意根據第7項決議案所予
授權發行任何股份。

如授出此項授權，有效期將持續至2027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於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並
無以庫存方式持有普通股。

8.	� 暫不運用優先配股權（特別決議案）

動議若本大會通告所載第7項決議案獲得通過，授權董事根據第7
項決議案所賦予的權力配發股權證券（定義見英國《2006年公司法》
（「公司法」）第560條）以換取現金，及╱或出售本公司以庫存股份
方式持有之股份以換取現金，猶如公司法第561(1)條不適用於該
項配發或出售，唯上述權力限於：

(a)	� 向以下人士提出任何供股或其他要約或邀請（但若此項權力乃
第7項決議案第(c)段所授出，則僅限於以供股形式），配發股權
證券及╱或出售庫存股份以換取現金：

	 (i)		� 普通股持有人，且按彼等所持普通股數目的比例（或盡量
按比例）計算；及

	 (ii)	� 其他證券、債券、公司債券或認股證之持有人，且彼等（根
據所附權利）有權參與或董事認為有必要參與上述供股、
要約或邀請，

但均須受下述各項規限：董事就紀錄日期、零碎股份、庫存股份
或預託證券所代表證券，或鑑於任何地區之法律或監管機構或證
券交易所規定所設之任何限制、責任、實際問題或法律問題或出
於其他原因，認為必要或權宜之例外情況或其他安排；及

(b)	� 配發股權證券及╱或出售庫存股份（根據上文第(a)段者除外），
面值總額最高達429,588,658美元。

除非本公司於先前的股東大會上已延續、修訂或撤銷此項授權，
否則有關授權將於2027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儘管如此，
本授權容許本公司於授權失效之前提出要約及訂立協議，而據此
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授權失效後配發股權證券（或出售庫存股份），
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議配發股權證券（或出售庫存股份），
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第8項決議案就根據第7項決議案所予授權作出的若干股份配發，徵求
股東同意暫不運用公司法所賦予的法定優先配股權。根據公司法規
定，如董事希望行使第7項決議案下之授權及提呈股份要約（或出售本
公司可能購回或選擇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的任何股份）以換取現金，
除非股東就暫不運用其法定優先配股權給予特定授權，否則必須按
照現有股東持股比例首先向現有股東提出要約。第8項決議案尋求讓
董事在若干情況下靈活地配發新股份（或授出股份權利）以換取現金，
或出售庫存股份以換取現金，而毋須按照現有股東持股比例首先向
現有股東提出要約。

第8項決議案亦徵求股東同意讓董事可就供股、公開招股或以股代息
安排等優先配股要約，更靈活地處理英國境外國家╱地區妨礙單純
按比例提出要約的法律或實際困難。決議案亦就配發或出售面值總
額最高達429,588,658美元之庫存股份以換取現金徵求股東同意暫不
運用優先配股權，該等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的另外
5%。

董事已考慮2022年11月優先購買權小組發布的經修訂原則聲明及決
議案範本（「優先購買權小組原則聲明」）及2023年2月英國投資協會發
布的經修訂股本管理指引（「投資協會指引」），其中包括提高暫不運用
優先配股權的限額。與去年採取的立場一致，董事已決定，彼等目前
不欲提高暫不運用優先配股權的門檻，但會繼續研究新出現的市場
做法，並在情況發生變化時重新考慮該決定。董事確認，於考慮行使
本第8項決議案的授權時，彼等擬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遵循優先購買
權小組原則聲明第2B部分中的股東保障措施。

除僱員股份計劃下之配發外，董事會現無意根據第8項決議案下的授
權發行任何額外普通股，亦不會在未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事先批准之
情況下，進行任何實際改變本公司控制權或業務性質之股份發行。

倘獲批出第8項決議案下之授權，有效期將持續至2027年股東周年大
會結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此外，本公司亦就第13及14項決議案徵求股東授權，以便本公司就
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而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之權利，同時就
相關配發而徵求股東同意暫不運用法定優先配股權。配發股份或授
出可認購股份的權利之金額最高相等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約
20%。假設第13及14項決議案獲得通過，根據第7、8及9項決議案所徵
求的授權將不會用於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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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暫不因收購交易而運用優先配股權（特別決議案）

動議若本大會通告所載第7項決議案獲得通過，授權董事（除了本
大會通告第8項決議案批出的任何授權之外）根據第7項決議案所
賦予的授權配發股權證券（定義見英國《2006年公司法》（「公司法」）
第560條）以換取現金，及╱或出售本公司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之
股份以換取現金，猶如公司法第561(1)條不適用於該項配發或出售，
唯上述授權受下列限制所約束：

(a)	� 所配發股權證券及╱或出售庫存股份的面值上限為429,588,658
美元；及 

(b)	� 僅限用於為交易進行融資（若在原有交易後十二個月內行使此
項授權，則亦可用作進行再融資），且董事認為該項交易屬優
先購買權小組於大會通告刊發日期前最新公布的暫不運用優
先配股權原則聲明所述收購或特定資本投資，

除非本公司於先前的股東大會上已延續、修訂或撤銷此項授權，
否則有關授權將於2027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儘管如此，
本授權容許本公司於授權失效之前提出要約及訂立協議，而據此
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授權失效後配發股權證券（或出售庫存股份），
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議配發股權證券（或出售庫存股份），
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第9項決議案亦就根據第7項決議案所予授權作出的若干股份配發，
徵求股東同意暫不運用公司法所賦予的法定優先配股權。

第9項決議案作為獨立於第8項決議案的決議案提呈，授權董事除了按
現有股東持股比例向現有股東配發股份（或出售庫存股份）之外，另可
配發額外數量的股份（或出售庫存股份）以換取現金。該等股份面值
總額最高達429,588,658美元，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本第9
項決議案下的額外授權僅可在涉及收購或特定資本投資融資（或再融
資）的情況下行使。

根據優先購買權小組原則聲明，董事確認，彼等擬僅就收購或特定
資本投資行使第9項決議案下的授權，相關收購或特定資本投資事項
與發行同步公布，或該等事項已於發行前十二個月內進行，並於發
行公布中披露，且一旦行使授權，將向股東提供有關交易的資料。與
去年採取的立場一致，董事確認，於考慮行使本第9項決議案的授權
時，彼等擬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遵循優先購買權小組原則聲明第2B
部分中的股東保障措施。

董事會現無意根據第9項決議案下的授權發行任何額外普通股，亦不
會在未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事先批准之情況下，進行任何實際改變本
公司控制權或業務性質之股份發行。

倘獲授出第9項決議案下之授權，有效期將持續至2027年股東周年大
會結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10.	� 將任何購回股份加入配發股份的一般授權（普通決議案）

動議擴大本大會通告第7項決議案第(a)段授予董事配發股份或授
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權利的
授權，以納入本公司根據本大會通告第11及12項決議案所授出的
授權而購回的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5美元的普通股數目，唯此
舉不得導致根據本大會通告第7項決議案第(b)及(c)段配發股份或
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的授權有所增加。

第10項決議案尋求擴大董事根據第7項決議案第(a)段配發股份及授出
可認購股份或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的授權，使之涵蓋本公
司根據第11及12項決議案所徵求授權購回的股份。香港上市規則允許
此做法。

11.	� 本公司購回普通股（特別決議案）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本公司，根據英國《2006年公司法》（「公
司法」）第701條之規定，按照董事不時釐定之條款及方式在市場
購回（定義見公司法第693(4)條）每股面值0.5美元的普通股（「普通 
股」），唯：

(a)	� 獲授權購回之普通股總數最多為1,718,354,635股普通股，該限
額將就根據第12項決議案所授出的權力不時購回的普通股數
目而減少；

(b)	� 就每股普通股支付之最低價格（未計費用）為0.5美元，或用作
購回之有關貨幣的等值金額；計算該金額時參照訂約購回普
通股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即倫敦之銀行通常開門經營一般銀
行業務之日子）上午11時正或前後（倫敦時間）彭博「BFIX」頁面
所示或源自該頁面（或彭博的其他適當頁面，或不時公布匯率
的其他資訊服務）就該種其他貨幣買入美元所報之現貨匯率；

(c)	� 就每股普通股支付之最高價格（未計費用）為(i)最接近訂約購回
普通股當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之平均中間市場報價（按倫
敦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每日正式牌價表所示計算）之105%，或(ii)
最接近訂約購回普通股當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平均收市價之105%，以較低者為準；而
在每種情況下，均須兌換（如適用）為進行購回之有關貨幣；計
算該金額時參照訂約購回普通股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上午11
時正或前後（倫敦時間）彭博「BFIX」頁面所示或源自該頁面（或
彭博的其他適當頁面，或不時公布匯率的其他資訊服務）就前
述報價及╱或價格之貨幣購買該種貨幣所報之現貨匯率；

(d)	� 除非本公司於先前的股東大會上已延續、撤銷或修訂此項授權，
否則授權將於2027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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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本公司可於此項授權失效前根據授權訂立購回普通股之合約，
而有關合約將會或可以於授權失效之後全部或部分完成或執
行，且本公司可依據任何有關合約購回普通股，猶如所獲授權
尚未失效。

第11項決議案所賦予的授權，旨在讓本公司可以在市場購回本身股
份。相關決議案亦訂明可購回股份之最高及最低價格（未計費用）。

有關附註應與第12項決議案的附註一併閱讀，後者涉及本公司在場
外購回（定義見公司法第693(2)條）其本身股份的能力。

董事認為根據第11及12項決議案徵求授權以便本公司可購回本身合
計不超過10%之普通股為適當之舉。任何根據第12項決議案授權進行
的回購將減少本第11項決議案項下的可用授權，反之亦然。

於2025年10月9日，滙豐宣布建議私有化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包括預
計於公告日期後三個季度內不會啟動股份回購，任何重新啟動股份
回購的決定，將取決於滙豐按季度常規進行的回購考慮及流程。倘
我們的資本狀況過剩且沒有令人信服的投資機會以運用該等過剩資
本，則本公司將考慮進行股份回購。維持穩健資本是董事的一貫政
策，亦是集團多年來的優勢之一。集團於落實策略時，會持續檢討其
所持資本水平是否恰當。

獲得該等授權將使董事可以在其認為符合本公司及股東利益的適當
情況下靈活地購回普通股，例如當本公司無法運用保留資本為股東
增值，唯須獲監管機構批准。本公司可決定保留所購回的任何股份作
庫存股份用途，以便日後有機會再度發行或根據僱員計劃轉撥，或
者註銷有關股份。目前計劃註銷所有根據第11項決議案回購的股份。

本公司根據並行使於上年度股東周年大會上所授出的授權在場內及
場外購回本身股份，相當於本年度的第11及12項決議案。根據2025年
5月6日宣布並於2025年7月25日完成的回購（「首次股份回購」），本公司
購回252,752,350股普通股，所有此等股份已經註銷。根據於2025年7月
31日公布並於2025年10月24日完成的股份回購（「第二次股份回購」），
本公司購回227,341,968股普通股，所有此等股份已經註銷。

根據公司法第693條，本公司僅可於認可投資交易所的市場購回本身
的普通股。在本公司普通股的上市場所中，只有倫敦證券交易所目
前獲指定為認可投資交易所。

第11項決議案如獲通過，此項授權之有效期將持續至2027年股東周年
大會結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
止。

適用於第11及12項決議案的附註
公司法允許本公司選擇以庫存方式持有本身可能購回的任何普通股，
而並非自動註銷該等股份。

有關提呈本公司購回本身股份之授權之進一步詳情載於附錄二。

於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尚未行使
而可認購普通股之認股權總數為46,288,930份，相當於該日已發行普
通股股本之0.27%。倘若本公司購回第11及12項決議案所容許之普通
股最高數目，於2026年3月11日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相當於該日已發行
普通股股本之0.3%。

12.	 通過股份回購合約的形式（特別決議案）

動議通過股份回購合約的條款（以提交予大會的合約為準，並由集
團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合約」；該合約對本公司據之在場外購回
（定義見英國《2006年公司法》第693(2)條）每股面值0.5美元的普通股 
（「普通股」）設下規定），並授權本公司訂立及完成本公司與任何
或 所 有BNP Paribas SA、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及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或彼等不時的
任何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之間的一份或多份合約，唯：

(a)	� 獲授權購回之普通股總數最多為1,718,354,635股普通股，有關
上限將就根據第11項決議案所授出的授權不時購回的普通股
數目而減少；

(b)	� 就每股普通股支付之最低價格（未計費用）為0.5美元，或用作
購回之有關貨幣的等值金額；計算該金額時參照訂約購回普
通股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即倫敦之銀行通常開門經營一般銀
行業務之日子）上午11時正或前後（倫敦時間）彭博「BFIX」頁面
所示或源自該頁面（或彭博的其他適當頁面，或不時公布匯率
的其他資訊服務）就該種其他貨幣買入美元所報之現貨匯率；

(c)	� 就每股普通股支付之最高價格（未計費用）為(i)最接近訂約購回
普通股當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之平均中間市場報價（按倫
敦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每日正式牌價表所示計算）之105%，或(ii)
最接近訂約購回普通股當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平均收市價之105%，以較低者為準；而
在每種情況下，均須兌換（如適用）為進行購回之有關貨幣；計
算該金額時參照訂約購回普通股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上午11
時正或前後（倫敦時間）彭博「BFIX」頁面所示或源自該頁面（或
彭博的其他適當頁面，或不時公布匯率的其他資訊服務）就前
述報價及╱或價格之貨幣購買該種貨幣所報之現貨匯率；

(d)	� 除非本公司於先前的股東大會上已延續、撤銷或修訂此項授權，
否則授權將於2027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及

(e)	� 本公司可根據此項授權購回普通股，而將會或可以於授權失
效之後全部或部分完成或執行，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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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第11項決議案附註所述，本公司僅可於獲認可的投資交易所購回
公司本身的股份。香港聯交所目前並非一間獲認可的投資交易所。
因此，為於香港聯交所以及英國進行股份回購，本公司須遵守公司法
所規定「場外」股份購回的具體程序。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
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香港股份回購（定義見下文）將為一項
「場內股份回購」，並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0.06條的規定（下文所述
範圍除外）。

為使本公司於公司法的法律框架內在香港聯交所進行回購（「香港股
份回購」），本公司建議批准一份回購合約範本（「合約」），分別於一份
或多於一份合約委任BNP Paribas SA、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及╱或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或
彼等不時的任何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各為一名「經紀」），該合約將
規定：

(a)	� 經紀將於香港聯交所以自營方式購入普通股；及

(b)	� 經紀將受合約約束，以其購入普通股的相同價格向本公司轉售於
香港聯交所購入的所有普通股。

此安排旨在讓本公司能夠於英國及香港進行股份回購。任何此類回
購可以於英國及香港同時或分別進行。雖然有可能委任不同的經紀
分別於英國及香港進行回購，但本公司不會同時委任兩個經紀於同
一市場（如香港）進行回購。根據首次股份回購及第二次股份回購，本
公司於英國及香港同時回購普通股。

根據任何合約，相關經紀將以非全權委託方式獲委任於指定期間按
合約附表所載的若干參數購入普通股。若符合此等參數，關於購入
普通股的時間及價格的決定將由經紀獨立於本公司作出。

委任經紀管理回購計劃並作出獨立於本公司的決定，旨在確保股份
回購符合適用於英國的《歐盟委員會授權規例》第2016/1052號所載監
管技術準則第4條的安全港參數（「英國回購安全港」）。有關安排包括
由經紀作出購入股份的決定（於資訊屏障下進行，以確保經紀旗下進
行購買的團隊無法取得本公司的內幕消息或未公開的財務資料），以
及本公司有現有義務以經紀購入股份的相同價格購入所有股份。

此舉使回購可於本公司公布其財務業績前的禁止交易期及掌握內幕
消息期間繼續進行（本公司在此期間不可撤銷所簽訂之任何合約）。
然而，本公司僅於非禁止交易期及不掌握內幕消息的情況下訂立合
約。除了符合英國回購安全港（以及美國規則下的等效安全港）的參
數外，這種結構亦確保符合香港聯交所授出的第10.06(2)(e)條豁免（定
義見下文），下文將作進一步詳細說明。

合約附表所載的購買參數對經紀可支付的價格、可購買的數量及速
度施加若干限制。該等限制乃為遵守英國回購安全港、美國規則下的
等效安全港、第11及12項決議案的限制、英國上市規則及香港上市規
則而制訂。當中包括確保任何一天的購買量不超過該交易所的平均
每日成交量的25%、於任何交易所支付的價格不高於該交易所的最後
獨立交易價格及最高當前獨立競價、不得於交易所的開市交易或於
該交易所的主要交易時段預定收市時間前10分鐘內進行購買的限制。

該等安排與本公司以往於英國及香港進行回購所採用的安排一致。

於2026年2月11日，香港聯交所向本公司授出豁免，毋須嚴格遵守香
港上市規則第10.06(2)(e)條，以於本公司禁止交易期及掌握內幕消息
的情況下進行香港股份回購，唯經紀須於該等期間以不可撤銷及非
全權委託方式獲委任（「第10.06(2)(e)條豁免」），且香港股份回購受上
述購買限制所限。

批准合約範本及交易對手方不代表批准特定股份回購活動或任何回
購活動的金額或時間。倘獲董事會批准，本公司將根據特定股份回
購活動或股份回購計劃回購普通股。概不保證會利用香港股份回購
購回任何普通股，亦不保證（如利用香港股份回購）任何該等回購的
金額或該等回購可作出的價格。然而，決議案中已訂明任何回購可
作出之最高價格及最低價格（未計費用）。

誠如第11項決議案附註所述，於2025年10月9日，滙豐宣布建議私有
化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包括預計於公告日期起計三個季度內不會啟
動股份回購，若有任何重新啟動股份回購的決定，將取決於滙豐按季
度常規進行的股份回購考慮及流程。倘我們的資本狀況過剩且沒有
令人信服的投資機會以運用該等過剩資本，則本公司將考慮進行股
份回購。維持穩健資本是董事的一貫政策，亦是集團多年來的優勢
之一。集團於落實策略時，會持續檢討其所持資本水平是否恰當。獲
得該等授權將使董事可以在其認為符合本公司及股東利益的適當情
況下靈活地購回普通股，例如當本公司無法運用保留資本為股東增
值，唯須獲監管機構批准。合約規定，任何根據合約回購的股份將予
以註銷。

董事認為根據第11及12項決議案徵求授權以便本公司可購回本身不
超過10%之普通股為適當之舉。

董事擬僅利用本決議案項下授權進行香港股份回購。倘董事決定行
使本決議案賦予彼等的權力，則可連同第11項決議案項下的任何回
購一同行使，或單獨行使。任何根據第11項決議案授權進行的回購將
減少本第12項決議案項下的可用授權，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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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第11項決議案的附註所述，本公司根據並行使於上年度股東周年
大會上所授出的授權在場內及場外購回本身股份，相當於本年度的第
11及12項決議案。於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根據首次股份回購及第二次股份回購，本公司購回480,094,318
股普通股，所有此等股份已經註銷或正在註銷中。

第11項決議案附註下「適用於第11及12項決議案的附註」一節所載披
露同樣適用於本決議案。

合約的副本及該合約的建議交易對手方名單，可由2026年3月27日起
至股東周年大會舉行日期止期間內，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8 
Canada Square, London E14 5HQ, United Kingdom）供股東查閱。合約
的副本及回購交易對手方名單亦可於股東周年大會查閱。

第12項決議案如獲通過，此項授權之有效期將持續及本公司可按照
與相關交易對手方之間合約的範本購回股份直至2027年股東周年大
會結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13.	� 就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而額外授權配發股權證券（普通決議案）

動議除了根據本大會通告第7項決議案授出的任何授權之外，亦
按照並就英國《2006年公司法》（「公司法」）第551條之規定，一般性
及無條件授權董事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在董事認為適合發行或
有可轉換證券（或有可轉換證券將於指定情況下自動轉換或交換
為本公司普通股），以使集團符合或維持符合不時適用的監管規定
資本水平或目標時，及根據董事可能釐定的其他條款，就本公司
或集團旗下任何成員公司發行任何該等或有可轉換證券一事，配
發本公司股份及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本
公司股份的權利，面值總額最高達1,718,354,635美元，除非本公
司於先前的股東大會上已延續、修訂或撤銷此項授權，否則有關
授權將於2027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2027年6
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儘管如此，本授
權容許本公司於授權失效之前提出要約及訂立協議，而據此將會
或可能需要於授權失效後配發股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
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議，配發股
份或授出可認購股份或可將任何證券轉換為股份之權利（視乎情
況而定），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第13項決議案授權董事配發股份及授出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或將任
何證券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之權利，面值總額最高達1,718,354,635美
元，相等於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
已發行普通股約20%。此項授權與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有關。

此應與第14項決議案附註一併閱讀，該決議案涉及本公司配發或有
可轉換證券，或於轉換或交換或有可轉換證券時發行之股份，而毋須
首先向現有股東提出要約的能力。

或有可轉換證券是在歐盟及英國法例下受惠於特定監管規定資本處
理方法之債務證券，被視為額外一級資本。作為一家銀行集團，滙豐
有能力以額外一級資本的形式持有若干數量的一級資本。在出現界
定觸發事件（目前指滙豐集團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降至低於7%）
時，或有可轉換證券將被轉換或交換為普通股。發行或有可轉換證
券可讓本公司更靈活地以最高效而經濟的方式管理資本，讓股東從
中受惠。有關或有可轉換證券的詳情請參閱附錄三。

本授權是第7、8及9項決議案所提呈授權的額外授權，該三項決議案
均包含根據投資協會指引及香港上市規則每年徵求的一般授權。

如第13及14項決議案獲得通過，本公司僅會根據該兩項決議案所授出
的授權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而非根據第7、8及9項決議案所授出的
授權發行。儘管第13及14項決議案所授出的授權不在投資協會指引涵
蓋的範圍，唯早前已與投資協會討論有關事宜，並無受到反對。

第13及14項決議案的授權將於認為合適時行使，以使集團符合或維持
符合相關歐盟及英國法例下的監管規定資本水平，以及英國審慎監
管局所施加的審慎監管規定，而且僅會作此等用途。本公司不會基
於任何其他目的行使第13及14項決議案的授權發行新證券。然而，根
據第13及14項決議案的授權，本公司可發行額外證券，以處理已發行
或有可轉換證券的贖回情況。

第13項決議案之授權有效期將持續至本公司2027年股東周年大會結
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止。董
事預期將每年徵求類似授權。

14.	� 就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而有限度地暫不運用優先配股權（特別
決議案）

動議倘本大會通告所載第13項決議案獲得通過，授權董事（除了本
大會通告第8及9項決議案授出的任何授權之外）根據第13項決議案
所給予的權力配發股權證券（定義見英國《2006年公司法》（「公司法」）
第560條）以換取現金，及╱或出售本公司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之
股份以換取現金，猶如公司法第561(1)條不適用於該項配發或出售，
除非本公司於先前的股東大會上已延續、修訂或撤銷此項授權，
否則有關授權將於2027年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於
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失效。儘管如此，
本授權容許本公司於授權失效之前提出要約及訂立協議，而據此
將會或可能需要於授權失效後配發股權證券（或出售庫存股份），
且董事可根據該等要約或協議配發股權證券（或出售庫存股份），
猶如所獲授權尚未失效。

第14項決議案的效力為授權董事配發或有可轉換證券，或於轉換或
交換或有可轉換證券時發行之股份，而毋須首先向現有股東提出要
約。第14項決議案（如獲通過）將授權董事以非優先配股方式配發股
份及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將任何證券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權利
（或出售本公司在購回本身股份後持有之庫存股份），面值總額最高
達1,718,354,635美元，相當於2026年3月11日的已發行普通股約20%，
而此項授權將於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的有關情況下行使。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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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於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並
無以庫存方式持有股份。儘管本公司目前無意於轉換或行使或有可
轉換證券後以庫存方式持有股份或使用庫存股份，唯第13及14項決議
案允許本公司如此行事。

誠如第13項決議案附註所述，第13及14項決議案的授權將於認為合適
時行使，以使集團符合或維持符合相關歐盟及英國法例下的監管規
定資本水平，以及英國審慎監管局所施加的審慎監管規定，而且僅
會作此等用途。本公司不會基於任何其他目的行使第13及14項決議案
的授權發行新證券。然而，根據第13及14項決議案的授權，本公司可
發行額外證券，以處理已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的贖回情況。

第14項決議案的授權之有效期將持續至本公司2027年股東周年大會
結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董事預期將每年徵求類似授權。

15.	� 股東大會通知（特別決議案）

動議授權董事可在發出不少於14整日之通知後召開股東大會（股
東周年大會除外）。

公司法規定，除非獲股東批准較短之通知期，否則本公司之股東大
會通知期至少為21日。本決議案獲通過後，本公司將可在發出不少於
14整日之通知後召開股東大會（股東周年大會除外）。介乎14至20日之
較短通知期不會成為常規，而僅會在董事認為基於會議討論事項所
需而須在通知期少於21日的情況下召開會議，以及此舉對整體股東
有利時，方始作出有關安排。

倘若本決議案獲股東批准，有效期將持續至本公司2027年股東周年
大會結束時或於2027年6月30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為
止，屆時將提呈類似決議案。

16.	� 股東提呈決議案－米特蘭撤回運動1  （特別決議案）

環境、社會及管治及公平決議案（環境、社會及管治政策）
動議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確保米特蘭銀行有限公司前僱員及
其家屬的職業退休金乃按本公司所公布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及公
平承諾管理。

因此，董事會將：

1.	 檢討米特蘭退休金條文對國家扣減額的運作及影響（亦稱為「撤
回」）；

2.	 評估該等條文是否會對女性、兼職人員或低收入退休金領取
人造成不合比例的損害；

3.	 與米特蘭撤回運動群體委員會交流，提出改革或廢除撤回條
文估價方案；

4.	 向2027年股東周年大會提交一份報告，當中載明與米特蘭撤
回運動群體協定的計劃，以符合本公司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及公平目標的方式消除或減輕有關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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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項決議案是由一群股東代表米特蘭撤回運動提出的特別決議案，
並非由董事會提呈。第16項決議案已由提呈該決議案的股東群體代
表提交予滙豐，應連同第28頁附錄四所載有關股東為支持提呈特別
決議案所作出的說明一併閱讀。

董事會的回應（載列董事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6項決議案的理由）
載於第29及30頁附錄五。董事會認為第16項決議案不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並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6項決議案。

17.	� 股東提呈決議案－米特蘭撤回運動2  （特別決議案）
透明度及問責決議案
動議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於此次會議結束後制訂並公布一份
有關國家扣減額（亦稱為撤回）的年度獨立檢討報告，內容包括：

(a)	目前受影響退休金領取人的人數；

(b)	適用年度扣減額的總額及平均額；

(c)	 受影響人士的性別和就業情況；及

(d)	維持此做法所帶來的財務、道德和聲譽影響。

進行檢討時應與米特蘭撤回運動群體委員會交流，提出改革或廢
除撤回條文估價方案。董事會的建議將於本公司年報中向股東全
面披露。

第17項決議案是由一群股東代表米特蘭撤回運動提出的特別決議案，
並非由董事會提呈。第17項決議案已由提呈該決議案的股東群體代
表提交予滙豐，應連同第28頁附錄四所載有關股東為支持提呈特別
決議案所作出的說明一併閱讀。

董事會的回應（載列董事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7項決議案的理由）
載於第29及30頁附錄五。董事會認為第17項決議案不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並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7項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集團公司秘書長
麥安琦

2026年3月27日

HSBC Holdings plc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有限公司。
註冊編號617987
註冊辦事處及集團總管理處：
8 Canada Square, London E14 5HQ, United Kingdom



參與會議
股東周年大會將於Lumi網上平台及直播會場InterContinental London O2, 
1 Waterview Drive, London SE10 0TW, United Kingdom舉行。

我們鼓勵股東透過登入  web.lumiagm.com/100112835122  使用Lumi網上
平台以電子方式參與股東周年大會。請按照第17及18頁及第32頁附錄
七所載指示行事。

由於股東周年大會採用數碼優先的方式，股東透過網上參與
將獲得最佳體驗。我們請計劃親身出席的股東提前電郵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登記親身出席意向，以便我們有效管
理當日名額。

InterContinental London O2 設有供輪椅使用之設施，而會議廳亦設有供
聽障人士使用的感應環路助聽系統。我們會盡力確保所有股東都能夠
順利出席股東周年大會，閣下如需使用任何特別設施或有其他需要， 
請聯絡集團管治處（電郵：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股東應留意本公司網站  www.hsbc.com/agm，以及我們的證券交易所
公告，以取得關於將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實施的任何額外程序或對現
時安排的任何變化的最新資料。

保安事宜
股東周年大會的入口將設有保安檢查，閣下於進入會場前須通過我
們的保安系統。當中包括金屬探測門，手提包及身體搜查。閣下應提
早至少20分鐘到達會場，以預留足夠時間進行保安檢查並完成登記手
續。本公司不允許可能對任何人士的保安、舒適、安全或大會的良好
秩序造成影響的行為，任何該等行為將交由股東周年大會主席及╱或
該等獲股東周年大會主席妥為授權的人士妥善處理。任何不遵守規
定的人士不得進入會場或可能會被逐出大會。

股東務請注意，不可攜帶攝影機及攝錄器材進場。流動電話或不可
攜帶進入會議室，如獲准攜帶則必須關掉或設定為靜音模式。任何
被認為不適當的物品將被禁止帶進會場，並將被寄存至活動結束。
股東應將外套及手提包寄存於大會提供的衣帽間。只可攜帶小型手
提包進場。

務請注意，為確保會議廳的安全，閣下在通過會場的保安檢查後將
獲發一個手環或掛繩，在進入股東周年大會的會場時必須出示此手
環或掛繩。

為確保股東安全及放心，股東周年大會上的保安或會使用隨身攝錄
機。攝錄機不會一直攝錄，開始攝錄時會有提示。攝錄機會錄下聲音
和視像，啓動時會顯示紅燈。在大多數情況下，該等攝錄機的數據會
在30天後刪除。

賓客
股東周年大會是股東及其正式授權代表的私人會議。賓客無
權出席會議，但在有限的情況下，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權批准彼
等出席。如股東因需要協助等原因需要他人陪同，請電郵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告知我們。

茶點
股東周年大會前後，接待區將提供茶點及糕點。

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資料

出席及投票權利
根據《2001年無股票證券條例》（經修訂），於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倫
敦時間凌晨12時1分（香港時間上午7時1分）或最接近任何續會舉行日
期前一天倫敦時間凌晨12時1分（香港時間上午7時1分）（視乎情況而定）
之後在英格蘭存置之本公司主要股東名冊（「主要股東名冊」）或本公
司香港或百慕達海外股東分冊（「股東分冊」）（如適用）所載事項如有任
何變更，概不影響股東是否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
乎情況而定）或在會上投票。

因此，於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倫敦時間凌晨12時1分（香港時間上午
7時1分）或最接近任何續會舉行日期前一天倫敦時間凌晨12時1分（香
港時間上午7時1分）（視乎情況而定）名列主要股東名冊或股東分冊之
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並在
會上就當時其姓名旁邊所記載之股份數目進行投票。

表決
股東周年大會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亦即是出席或由委任代表代
為出席（親身或以電子方式）的每位股東，均可就所持每股股份投一
票。如任何股份由聯名登記持有人持有，則在收到名列在先之股東
（不論親身、以電子方式或由委任代表）投票後，將不再接受其餘聯名
股東之投票。就此而言，股東排名先後將以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名冊
或股東分冊（如適用）所載次序為準。

股東將可透過以下方式投票：在股東周年大會前提交代表委任表格；
或於股東周年大會當日於會上親身或按照載列於第17及18頁及第32
頁附錄七的指示透過Lumi網上平台（適用於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周年
大會的股東）進行投票。

即使股東擬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我們仍懇請股東
委任股東周年大會主席為其委任代表。此舉乃為確保閣下即使在股
東周年大會當日無法出席，閣下的選票仍被計算在內。

閣下填妥並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
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委任代表的詳情載於下文。

投票結果將於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在本公司網站 www.hsbc.com/agm 公
布。

委派代表
我們懇請股東填妥委任股東周年大會主席為委任代表的代表委任表
格，以便在股東周年大會開會前就決議案進行投票。閣下可委派股東
周年大會主席或選派其他人士出任委任代表，以代表閣下出席大會
及於會上發言和投票。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閣下可委任一名
以上委任代表，前提是每名委任代表均獲委任以行使閣下所持不同
股份（一股或多股）附帶的權利。倘若閣下需要額外的代表委任表格，
可影印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正本或要求股份登記處向閣下發送額外
表格（股份登記處地址請參閱下文「如何提交代表委任表格」一節）。

有關如何投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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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透過 CREST 委任代表或作出的指示得以生效，有關合適的CREST
訊息（「CREST 代表指令」）必須根據 Euroclear UK &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指定規格妥為核實，而其內容必須包含 CREST 會員手冊所述此等指
令的必要資料。該訊息（無論是否構成委任代表或修訂給予先前委任
代表之指示）須於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
間下午5時正）前或任何續會舉行時間不少於48小時前傳送給發行人
代理（識別號碼3RA50）接收，方為有效。

就此而言，接收時間將以發行人代理依照 CREST 所指定的方式向 
CREST 查詢而能檢索有關訊息的時間（按照 CREST 應用主機於有關訊
息上記錄的時間戳印釐定）為準。於此時間後，向透過CREST委任之
代表發出之指示如有任何變更，必須透過其他途徑與受委人士聯絡。

CREST會員及（如適用）其CREST保證人或投票服務商應注意，Euroclear 
UK &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並無為任何特定訊息在CREST設立特別處理
程序。因此，輸入的CREST代表指令須遵照正常的系統時間及限制。
CREST會員有責任採取必要的行動（或如CREST會員是CREST個人會
員或保證會員或已委任投票服務商，則有責任促使其CREST保證人或
投票服務商採取必要的行動），以確保訊息在任何特定時間之前透過
CREST系統傳送。就此而言，CREST會員及（如適用）其CREST保證人
或投票服務商，應特別參閱CREST會員手冊中有關CREST系統及時間
之各項實際限制的章節。

根據《2001年無股票證券條例》（經修訂）第35(5)(a)條，倘若本公司實際
上知悉下列情況，可將CREST代表指令視為無效：

◆	 指令資料不正確；

◆	 表明已發送指令的人士實際上並無發送指令；或

◆	 代表有關股東發送指令的人士並無獲得授權行事。

獲提名人士
任何人士如交由另一名人士及根據英國《2006年公司法》（「公司法」）第
146條獲提名接收本公司所發出的通訊的人士（「獲提名人士」）代其持
有股份，在此情況下則無權委任代表。獲提名人士倘與代彼等持有
股份的登記股東達成協議，亦有權被委任（或委任其他人士）為委任
代表以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另外，倘若獲提名人士並不享有該項權
利或不擬行使該項權利，亦有權根據該協議指示持有股份的人士於
股東周年大會上行使投票權。

獲提名人士之主要聯絡人仍為登記股東（例如股票經紀、投資經理、
託管人或管理投資的其他人士）。有關獲提名人士的個人資料及持股
量（包括任何相關管理事宜）的任何變更或查詢，必須繼續交由登記
股東而非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處理。除非本公司乃根據公司法行使
其中一項權力，直接致函獲提名人士要求作出回應，則屬例外。

誠如上文「表決」一節所述，即使股東擬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
周年大會，我們仍懇請股東委任股東周年大會主席為其委任代表。
此舉乃為確保閣下即使在當日無法出席，閣下的選票仍被計算在內。

如閣下委任股東周年大會主席以外的人士為委任代表，而彼等擬以
電子方式出席大會，彼等將須在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
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前聯絡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以便安排
向其發送所需資料。詳情載於第17及18頁。

本文件隨附代表委任表格，股東亦可登入 www.hsbc.com/proxy 取得該
表格（敬請填寫英文版之代表委任表格，中文版僅供參考）。

如何提交代表委任表格
代表委任表格須在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
時間下午5時正）前或任何續會舉行時間不少於48小時前交回。

閣下可登入 www.hsbc.com/proxy ，然後輸入股東參考編號及個人密
碼，以電子方式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個人密碼已列印於閣下的代表
委任表格上，或已透過電郵發送予閣下（如閣下已登記電郵地址作收
取電子通訊用途）。

另外，閣下可將填妥之代表委任表格送往下列地點：

◆	� Computershare Investor Services PLC，地址為 The Pavilions, Bridgwater 
Road, Bristol, BS99 6ZY, United Kingdom；

◆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17樓1712-1716室；或

◆	� 百慕達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地址為 Investor Relations Team, HSBC 
Bank Bermuda Limited, 37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經 CREST 持有股份的股東，可透過 CREST 代表投票系統交回委任代
表的指示（請參閱下文「CREST」一節）。

已填妥之代表委任表格（連同已簽署的任何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
或經由公證人認證或以董事會批准之若干其他方式認證之授權書或
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
（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前或任何續會舉行時間不少於48小時前送達本
公司股份登記處（股份登記處地址請參閱上文），方為有效。任何有關
委任代表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均不得以電子方式遞交，而須按
照上述方式送達，方為有效。

倘閣下為美國預託股份的登記持有人（即閣下透過存管處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的轉讓代理Computershare US持有閣下的美國預託股
份），則將須於2026年5月4日紐約時間中午12時正提交閣下的投票指
示。閣下請按照所收到的通告指示以投票指示卡參與。

CREST
CREST 會員可根據 CREST 會員手冊所述程序，透過 CREST 電子代表委
任服務委任一名或以上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CREST 
個人會員或其他 CREST 保證會員及已委任投票服務商的 CREST 會
員，應諮詢其 CREST 保證人或投票服務商，由其代為採取適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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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代表
任何身為股東的法團均可委任一名或多名法團代表代其行使股東的
一切權力，前提是如法團委任超過一名法團代表時，其不得就相同
之股份（一股或多股）委任超過一名代表。如法團代表擬親身出席股
東周年大會，任何有關代表均應帶備書面委任證明，例如有關法團
確認委任事宜的董事會決議案經核證副本或函件。股東可以通過發
送電郵至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獲得我們將接受的法團代
表的信函類型範本。

如閣下委任法團代表且彼等擬以電子方式出席大會，則彼等將須在
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前
聯絡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以便安排向其發送所需資料。詳情載於
第17及18頁。

Proxymity平台
倘閣下為英國主要股東名冊的機構投資者，則可以通過Proxymity平台 
以電子方式委任代表，此程序已經本公司同意並得到本公司股份登
記處批准。有關Proxymity的進一步詳情，請瀏覽www.proxymity.io。

閣下必須於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 
下午5時正）或於任何續會舉行時間前不少於48小時前遞交代表委任
表格，方為有效。通過此程序委任代表前，閣下需要同意Proxymity的
相關條款及條件。請仔細閱讀條款及條件，閣下將受該等條款及條
件約束，而該等條款及條件將規管閣下以電子方式委任的代表。

股東要求發布決議案的權力
根據公司法第338條及第338A條，符合該等法例所載基本規定的股東
有權要求本公司(i)向有權接收股東周年大會通告的本公司股東發出
決議案通告，而有關決議案可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正式動議及擬於會
上動議；及╱或(ii)在股東周年大會將予處理的事項中加入任何可正式
列為股東周年大會討論事項的任何事宜（不包括已提呈的決議案）。

除非某一決議案或某一事宜(a)（僅就決議案而言）倘獲通過亦屬無效
（無論是否因不符合任何條例或本公司組織章程或其他原因）；(b)對
任何人士構成誹謗；或(c)屬瑣碎無聊或無理取鬧，否則該項決議案可
正式動議或該事宜可正式納入股東周年大會討論事項。上述要求可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提出，此要求必須說明將予發出通告所述決議案
或將納入股東周年大會討論事項的事宜；須由提出要求的人士授權；
須在不遲於股東周年大會舉行前六個星期由本公司接收；及（僅就將
納入討論事項的事宜而言）須隨附一項聲明列明提出要求的理據。

股東可向集團公司秘書長（地址為 Group Company Secretary, HSBC  
Holdings plc, 8 Canada Square, London E14 5HQ, United Kingdom） 
發 出 致 董 事 會 的 書 面 要 求，或 透 過 電 郵 將 要 求 傳 送 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

股東要求在網站刊登審計事宜的權力
根據公司法第527條，符合該條所載基本規定的股東可要求本公司在
其網站上刊登聲明，列明股東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出與以下有關
的任何事宜：(i)須向股東周年大會提交的本公司賬目之審計（包括核
數師報告及審計工作），或(ii)關於自提交年度賬目及報告的前次會議
起不再任職本公司的核數師之任何情況。

根據公司法第527或528條之規定，本公司不得因股東要求在網站刊登
有關聲明而要求股東支付所需費用。倘若本公司須根據公司法第527
條之規定在網站刊登聲明，則須在不遲於有關聲明在網站刊登的時
間，將有關聲明送達本公司之核數師。在股東周年大會上可處理的
事項包括本公司根據公司法第527條之規定在其網站上刊登的任何聲
明。

網上直播
股東周年大會將進行網上直播，並可於 www.hsbc.com/agm觀看，而
相關錄像將保存以供收看，直至股東周年大會後約兩個月。此服務僅
供觀看，並非允許股東以電子方式參與股東周年大會。我們建議擬以
電子方式參與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登入Lumi網上平台，並經有關網
站進行投票及提問。參與網上直播之詳情請參閱第17及18頁及第32頁
附錄七。

就股東周年大會上的討論事項提問
閣下有權就股東周年大會的討論事項提問，唯本公司在下列情況下
毋須回答有關提問：(a)回答提問會對股東周年大會的籌備工作構成
不必要的干擾或涉及披露機密資料；(b)有關答覆已以問答方式載於
網站上；或(c)回答有關提問並不符合本公司的利益或會影響股東周
年大會的良好秩序。謹此提醒股東，彼等的問題及意見須與股東周
年大會的事務相關。

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可經Lumi網上平台以書面提交
問題，亦可按照第17及18頁「以電子方式出席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一
節所載指示經電話提問。

股東亦可以於股東周年大會召開之前，連同閣下的股東參考編號電
郵至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提交與股東周年大會事務有關
的問題。我們將審閱所有接獲的問題，而在適當的情況下且如問題與
股東周年大會討論事項相關，我們會盡力在股東周年大會上回答、
提供書面答覆或在本公司網站www.hsbc.com/agm上發布回覆。我們
鼓勵股東於不遲於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
時間下午5時正）之前提交問題。

倘提問與股東周年大會討論事項無關，則會視乎情況適當地轉交相
關的滙豐同事或本公司股份登記處處理。此等問題可能包括與個別
股東銀行賬項有關的事宜，或不大可能與股東周年大會討論事項相
關的事宜。

類似主題的問題將分為一組以避免重覆，並盡可能處理更多問題。
請將冗長的問題簡明扼要地概括，並確保問題與會議事項相關，以
促進討論的效率及重點。為確保會議有序進行並盡可能回答更多股
東的問題，請注意禁止演講。我們力求在會上回答更多問題。倘閣下
的問題未獲回答，我們將在會後答覆。

閣下在股東周年大會開會前提交問題，並不會影響閣下以股東身分
親自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在會上發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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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機構應向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登記相關資料，並安
排本公司的香港股份登記處向非登記股東提供的電郵地址發送有關
股東周年大會安排的詳情，包括Lumi網上平台的登入資料。我們建議
非登記股東盡早向中介機構發送指示，以便預留時間處理指示。

美國預託股份
美國預託股份的登記持有人（即透過存管處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的轉讓代理Computershare US持有的人士）須預先登記才能以電子方
式出席及參與股東周年大會。請按照所收到的通告指示以投票指示
卡參與。

如閣下為非登記美國預託股份持有人，即閣下如透過中介機構（例如
銀行或經紀）持有股份，並希望以電子方式出席及參與股東周年大會，
必須預先向Computershare US登記。閣下必須提交證明，顯示能反映所
持美國預託股份數量的代表權（法定代表權），連同姓名及電郵地址，
傳送至Computershare US的電郵地址 legalproxy@computershare.com，
或致函Computershare US（地址為HSBC Holdings plc Legal Proxy, P.O. 
Box 43001 Providence, RI 02940-3001），信封面註明「Legal Proxy」，並
於2026年5月4日（星期一）紐約時間中午12時正（預先登記參加虛擬會
議及投票的截止日期）前送達。

有關股東周年大會安排的詳情，包括Lumi網上平台的登入資料，將由
Computershare US寄送至美國預託股份持有人提供的電郵地址。

提供資料預先登記以電子方式出席及參與股東周年大會，即確認閣
下同意向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及Computershare US提供該等資
料，包括與此相關的任何個人資料，並同意其將此等資料及個人資料
（如適用）轉交本公司的其他代理，以便閣下通過電子方式出席及參
與股東周年大會。

電子投票
股東周年大會主席正式宣布投票開始後，股東即可在股東周年大會
上就所有決議案進行投票。在投票進行期間，股東可隨時以電子方
式就通告上所載的任何或所有決議案作出投票。決議案將不會個別
提呈。

投票開始後，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將在Lumi網上平台上
顯示。閣下點擊投票圖示後，將顯示可選擇的投票選項。請就各項決
議案選擇閣下擬作出的投票選項：「贊成」、「反對」或「棄權」。閣下作
出選擇後，選項將轉色，並會顯示確認訊息，指出閣下的投票經已作
出並收訖（不設提交鍵）。

如閣下選擇有誤或希望改變投票選擇，可簡單重選正確的投票選項。
如閣下擬「取消」投票，則選擇「取消」鍵。在投票仍然進行期間及股
東周年大會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閣下將可隨時更改或取消投票。

當股東周年大會主席宣布可就決議案進行投票時，閣下需要啓用互
聯網連接，方可順利投票。用戶本身有責任確保互聯網連接穩定。

透過Lumi網上平台提問
股東可透過Lumi網上平台輸入並提交書面問題來進行提問。請在導
覽欄內選擇訊息圖示，以開啓聊天匣並在畫面上方輸入問題。完成
後可按訊息匣右方的「發送」圖示提交問題。

閣下可登入Lumi網上平台（web.lumiagm.com/100112835122），以電子
方式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登入Lumi網上平台
閣下可以個人電腦、手提電腦或平板電腦或智能電話等上網設備，
透過互聯網瀏覽器（如Chrome、Firefox、Edge及Safari）最新版本登入
Lumi網上平台。請於當日登入 web.lumiagm.com/100112835122。參加
會議需要隨時保持互聯網連接。

登入
在登入Lumi網上平台時，閣下將須輸入閣下的股東參考編號及個人
密碼。有關號碼列印於閣下的代表委任表格上，或將透過電郵發送予
閣下（如閣下已登記電郵地址作收取電子通訊用途）。如閣下對股東
參考編號及╱或個人密碼有任何查詢，請按照第18頁「一般資料」一
節所載詳情聯絡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

閣下可於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8時正（香港時間下午3
時正）起登入Lumi網上平台。然而，請注意，閣下在股東周年大會主
席正式宣布投票開始（將在股東周年大會進行期間發生）後，方可進
行投票。

登入後，首頁將顯示平台使用說明。會議開始時，閣下可在設備右側
觀看會議過程的實時直播。要開始觀看，請點擊直播上的「開始」，確
定閣下的設備沒有靜音，並視需要調整音量。

有關如何透過Lumi網上平台以電子方式加入股東周年大會的用戶指
南載於第32頁附錄七。

妥為委任代表及法團代表以電子方式出席大會
如閣下的投資並非以閣下名義在主要股東名冊或股東分冊上持有（例
如在經紀賬戶或由託管人或代名人持有），則閣下必須獲委任為代表
或法團代表，方可以電子方式出席大會。因此，閣下應聯絡持有閣下
投資的人士，以便安排委任閣下為代表或法團代表。

閣下獲有效委任為代表或法團代表後，將須於2026年5月6日（星期三）
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前聯絡本公司的股份登記
處，以便安排發送一個獨有用戶名稱及個人密碼作登入Lumi網上平
台之用。閣下可輸入獨有用戶名稱，代替股東參考編號。為香港非登
記股東和美國預託股份持有人而設的特定指示載於下文。

我們建議閣下盡早聯絡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就於英國主要股東名冊
或百慕達股東分冊上持有股份的法團代表而言，請掃描閣下之代表
函，電郵至 corporate-representatives@computershare.co.uk 或致電+44 
(0) 370 702 0137。就香港股東分冊上持有的股份而言，請掃描閣下之
代表函，電郵至 hsbc.proxy@computershare.com.hk 或致電+852 2862 
8646。

就委任代表而言，閣下應聯絡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提供閣下之電
郵地址及代表閣下持有投資的人士的資料。就受委任人士及法團代
表而言，閣下之獨有用戶名稱及個人密碼將於會議舉行前24小時電
郵予閣下。

香港非登記股東
在香港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持有股份的非登記股東可選擇以電子方
式出席並參與股東周年大會。彼等應與持有其股份的銀行、經紀、託
管人或代名人（統稱「中介機構」）聯絡並向中介機構提供其電郵地址。

以電子方式出席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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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股份登記處
有關一般查詢、索取公司通訊，或希望接收本通告及日後本公司文
件之中譯本，請聯絡（如適用）：

◆	� Computershare Investor Services PLC，地址為 The Pavilions,  
Bridgwater Road, Bristol, BS99 6ZZ, United Kingdom（透過網站 
www.investorcentre.co.uk/contactus 發送電郵）

◆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17樓1712-1716室（電郵：hsbc.ecom@computershare.com.hk）

◆	� 百慕達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地址為 Investor Relations Team, HSBC 
Bank Bermuda Limited, 37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電郵：hbbm.shareholder.services@hsbc.bm）

◆	� 美國預託股份持有人可致電 +1 800 555 2470 或致函以下地址索
取 本 文 件：BetaNXT, Inc., ATTN: HSBC Holdings plc- 2026 Annual 
General Meeting, P.O. Box 8016, Cary, NC 27512-9903 USA

網站查閱資料
本通告及公司法第311A條規定的其他資料，可於本公司網站
www.hsbc.com/agm查閱。

收取公司通訊
股東可隨時選擇收取本公司通訊的印刷本，或收取有關公司通訊已
上載本公司網站的電郵通知。倘若閣下希望日後收取公司通訊已上
載本公司網站的電郵通知，或擬撤銷或修改收取電郵通知的指示，
請瀏覽 www.hsbc.com/ecomms 。

倘若閣下收到有關本文件已上載本公司網站的通知，但因任何原故
在接收或取得有關文件方面有困難，或希望收到其印刷本，或希望
日後收取公司通訊的印刷本，請按上文所示的相關地址致函或以電
郵通知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並請註明閣下的股東參考編號）。有關
印刷本將免費寄予閣下。

如需索取本文件及日後本公司文件的印刷本，可聯絡本公司的股份
登記處。閣下可按本頁「本公司股份登記處」一節所述地址聯絡股份
登記處，以選擇收取中文或英文版公司通訊。

透過Lumi網上平台聊天匣發送的問題，將根據第16頁「就股東周年大
會上的討論事項提問」一節所概述的方法進行審閱，然後才發送予股
東周年大會主席。於若干情況下，閣下提出的問題可能會通過平台
直接給予回答，而非將問題提交予大會，以避免重複或問題與大會
討論事項無關的情況。

閣下需要啓用互聯網連接，方可透過Lumi網上平台提交問題。用戶本
身有責任確保互聯網連接穩定。

透過電話提問
倘有意在股東周年大會上口頭提問，股東在登入Lumi網上平台並完
成註冊程序後，即可申請網際協議通話技術的通話連結提問。若要申
請通話連結，閣下須提交一份書面問題，並附上閣下的姓名及電話號
碼，告知我們閣下希望提出口頭問題。通話連結將直接透過平台傳
送予閣下。Lumi網上平台將於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8
時正（香港時間下午3時正）開放，但此通話選項僅在現場會議的問答
環節期間才會啟用。

電話接通後，接線員將先核對閣下的詳細資料，再提供加入提問行
列的指示。閣下的電話接駁至會議後，閣下即可於大會上提問、發言
及表達意見。透過電話提出的問題將根據第16頁「就股東周年大會上
的討論事項提問」一節所概述的方法予以回答。

如閣下參與會議期間致電提問，但同時收聽股東周年大會的網上直
播，請確保將網上直播設為靜音，以免兩者在閣下發言時出現互相
干擾的情況。

我們無法保證所有擬透過電話提問的股東均可作出提問。如閣下認
為閣下的問題未有在股東周年大會上獲得解答或未能透過會議以外
的其他途徑獲得答覆，請電郵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詳
情載於第16頁「就股東周年大會上的討論事項提問」一節。

電話溝通僅為方便提問，不可用於投票。

以電子方式出席2026年股東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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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文件
以下文件可由本通告刊發之日起至股東周年大會舉行時間止期間任
何營業日的正常營業時間內，經集團公司秘書長安排，在本公司的
註冊辦事處8 Canada Square, London E14 5HQ, United Kingdom及於香
港皇后大道中1號查閱（僅在事先預約後）。

下述文件亦可於股東周年大會開始前至少15分鐘直至股東周年大會
結束期間，在股東周年大會現場查閱：(i)非執行董事及集團主席的委
任條款；(ii)執行董事的服務合約；(iii)第12項決議案項下建議通過的股
份回購合約；及(iv)合約的建議交易對手方名單。

閣下可在Lumi網上平台的導覽欄的「文件」標籤下找到會議文件。平
台內，閣下可閱讀文件或下載PDF格式文件至閣下的設備。

本通告所載資料
股東務請注意，除非另有說明，否則股東不應使用本通告、代表委任
表格或隨附文件所載之任何電話號碼、網站或電郵地址，向本公司
送達資料（包括送達有關股東周年大會程序之文件或資料）。

本文件乃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
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文件所載資料於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
並無誤導或欺騙成分，亦無遺漏其他事宜，致使本文件所載任何陳
述或本文件產生誤導。

本文件的任何其他語文譯本倘與英文原文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原
文為準。

董事於滙豐之普通股及債券的權益
參與選舉或重選之董事於滙豐之普通股及債券的權益詳載於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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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主席及執行董事

董事履歷

各參與選舉或重選的董事之簡歷載於下文。

聶智恆（76歲）
集團主席
2023年9⽉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2025年10月起擔任集團主席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主
席）、集團監察委員會（主席）、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
以及集團科技及營運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曾任多家環球公司領導職務及多家環
球機構董事會高級職務，積累廣博的金融服務經驗。

職業生涯：於KPMG LLP任職超過25年，1984年成為
合夥人。服務KPMG期間先後出任多個要職，包括
銀行業務全球主席及金融服務全球主席。自2000年
起出任英國KPMG董事，2006年起成為副主席，直至
2010年從KPMG退任。2010至2021年以及2010至2019
年期間分別出任bp plc及NatWest Group plc非執行董
事，同時曾任該兩家公司的審核委員會主席。

擁有執業會計師資格；2013至2014年出任蘇格蘭特
許會計師公會主席。英國金融服務從業員委員會成
員，以及英國財務報告評議會的財務報告檢討委員
會成員。現任HSBC UK Bank plc非執行董事。

外部職位：
•	 BP Pension Trustees Ltd主席
•	 國際⾦融協會董事

對董事會的貢獻：曾於KPMG、bp、NatWest及其他
機構累積金融服務業的豐富高層領導經驗。對集團
經營的主要市場有深入了解，具備金融及審核方面
的專業知識，在領導方面往績卓越，是帶領董事會
的理想人選。

附錄一

艾橋智（52歲）
集團行政總裁
2023年1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2024年9月獲委任為集團行政總裁

才能及經驗：於歐洲、中東及亞洲銀⾏業擁有近30
年經驗，曾任地區、環球業務及職能部⾨層⾯多個
⾏政職位。

職業⽣涯：於2024年9⽉2⽇獲委任為集團行政總裁。
此前於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期間擔任集團財務總
監。於2005年加入滙豐，在倫敦、巴黎及東京累積廣
泛貿易經驗。此後曾出任多個⾼級領導職位，包括
環球銀⾏及資本市場中東及北非主管、滙豐中東、
北非及⼟⽿其⾏政總裁、資本市場環球主管，以及
駐倫敦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聯席行政總裁。

外部職位：
•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國際顧問小組成員
•	 亞洲企業領袖協會會員
•	 北京市市長國際企業家顧問會議成員
•	 英印行政總裁論壇成員
•	 Semafor 世界經濟全球顧問委員會成員
•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董事會成員
•	 世界銀行私營部門投資實驗室成員
•	 中國兒童發展基⾦顧問委員會成員
•	 格拉斯哥淨零排放⾦融聯盟主要成員
•	 可持續市場倡議⾦融服務⼯作組成員

對董事會的貢獻：在領導變革、推動增長、簡化流
程方面擁有卓越成績，並非常注重執行力。在滙豐
任職期間曾有領導全球業務、全球職能及主要地區
的經驗，加上卓越的技術及策略能力，對集團所面
對的挑戰及機遇有獨特見解，成為領導集團完成下
一階段增長和發展的最佳人選。

郭珮瑛（62歲）
集團財務總監
2025年1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才能及經驗：過去近40年服務多家全球性⾦融機構，
在監察、業務、合規、財務和風險管理等多⽅⾯擔
任⾼層職位，累積了豐富的環球銀⾏經驗。

職業生涯：於2025年1月1日獲委任為集團財務總監。
在此之前，自2020年1月起擔任集團風險管理總監，
並自2021年6月履新合規總監，擔任集團風險管理與
合規總監至2024年12月。於2013年4月加入滙豐出任
集團審核部主管前，曾擔任多項要職，包括：德意志
銀行集團審核部環球主管、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有
限公司重組及風險管理部財務及營運總監、Lloyds 
TSB合規及反洗錢集團主管，以及花旗集團國際合
規總監，亦曾任Centrica plc及Aberdeen Group plc非
執行董事。現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非執行
董事。

外部職位：
•	 無外部職位

對董事會的貢獻：在全球金融業方面的豐富領導經
驗使其對財務、風險及控制管理有深入了解，是推
動實現集團策略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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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哲鈺（48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2年5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監察委員會以及提名
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為經驗豐富的環球⾦融服務業⾏政⼈
員，具備豐富的亞洲策略及領導經驗。

職業⽣涯：⾙萊德前亞太區主席及主管，負責香港、
中國內地、⽇本、澳洲、新加坡、印度及南韓整體
業務，並於卸任該職位後擔任⾙萊德主席及⾏政總
裁的⾼級顧問。此前曾出任⾙萊德企業策略環球主
管，以及McKinsey & Company的⾦融服務合夥⼈。

外部職位：
•	 Brunswick Group Partnership Ltd獨立非執⾏董事
•	 H.R.L. Morrison & Co Limited獨立非執⾏董事
•	 McKinsey Health Institute顧問委員會成員

對董事會的貢獻：善用精明策略，了解財富及資產
管理並深諳集團於亞洲的主要市場，可加強對集團
執行增長策略的監察。

孫瑋（69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6年1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及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擁有豐富的銀行業和監管經驗，服務
國際業界逾 30 年。

職業⽣涯：於2022年從摩根士丹利退休後，曾擔任
該公司高級顧問。在此之前，自2011年起擔任摩根
士丹利亞太區聯席首席執行官，並於2006至2022年
出任摩根士丹利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加入摩根士丹
利前，曾於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擔任多
個高級監管職位，協助訂立監管架構，推動中國內
地企業於境外上市。

外部職位：
•	 LVMH Moët Hennessy Louis Vuitton SE非執行董

事

對董事會的貢獻：於滙豐具策略意義的重要市場（包
括香港和中國內地）擁有豐富銀行業知識和經驗，
為董事會的討論及決策提供寶貴見解及視角。

段小纓（55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1年9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監察委員會、集團薪
酬委員會以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於美國、⽇本、中國內地和香港擁有
非凡國際經驗的商界領袖。

職業⽣涯：於美國通⽤電氣公司（「通⽤電氣」）⼯作
24年，曾任職通⽤電氣⾼級副總裁、通⽤電氣國際
業務總裁兼⾸席執⾏官，負責推動通⽤電氣在亞太
區、中東、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俄羅斯與獨聯體的
業務增長。過去亦曾出任通⽤電氣⾼新材料中國總
裁兼⾸席執⾏官（隨後成為亞太區總裁兼⾸席執⾏
官）、通⽤電氣醫療中國總裁兼⾸席執⾏官，以及通
⽤電氣中國總裁兼⾸席執⾏官。曾任AXA S.A.獨立
非執行董事。

外部職位：
•	 Sanofi S.A.獨立非執行董事
•	 Adecco Group AG獨立非執行董事
•	 Kering S.A.獨立非執行董事

對董事會的貢獻：憑藉對集團兩個最具策略意義的
重要市場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豐富知識及經驗，為董
事會的討論及決策帶來寶貴見解。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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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貝恩女爵士（65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1年9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薪酬委員會（主席）、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擁有豐富的媒體、政府及金融業經驗。

職業⽣涯：經濟師出⾝，曾任McKinsey & Company合
夥⼈、英國⾸相⾺卓安旗下⾸相政策組成員、英國
⼯業聯合會總幹事，以及BBC及ITV plc的⾼級⾏政⼈
員職位。在擔任董事⽅⾯擁有豐富經驗，曾任Lloyds 
Banking Group plc、The Vitec Group plc、Capita plc
及BAE Systems plc非執⾏董事。此外亦曾擔任英國
競爭與市場管理局及英國⾦融服務管理局非執⾏董
事。

外部職位：
•	 Tesco plc高級獨立非執行董事
•	 Frontier Economics顧問委員會成員

對董事會的貢獻：對宏觀經濟、監管及政治環境擁
有深刻認識，由於曾任英國工業聯合會總幹事，故
特別熟悉英國的情況，具備廣泛的英國富時指數上
市公司董事經驗，並對集團經營所在地區的管治及
監管環境有深刻認識及經驗，使她成為擔任集團薪
酬委員會主席的最佳人選。

 

傅偉思（63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0年5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主
席）、集團監察委員會以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在⾦融界擁有逾30年的國際業務及管
理經驗，包括環球市場、投資及私⼈銀⾏等領域。

職業⽣涯：曾任花旗集團總裁。於1985年加入花旗
集團前⾝公司之⼀的Salomon Brothers，開展其證券
交易事業。除離職前任職總裁外，亦是花旗集團機
構客⼾部⾏政總裁，並曾擔任證券及銀⾏業務部⾏
政總裁及環球市場業務主管。曾任Global Bamboo 
Technologies非執行主席。現任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
司非執行主席。

外部職位：
•	 無外部職位

對董事會的貢獻：在銀行業具有廣泛國際領導經驗
的資深行政人員。利用在國際商業及管理方面的經
驗，借助本身在環球市場、投資及私人銀行方面的
豐富經驗，參與董事會討論，履行集團風險管理委
員會主席職責。

古肇華（60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0年5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科技及營運委員會、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在數碼改⾰諮詢業務⽅⾯擁有豐富往
績，帶來⼈⼯智能到雲端運算等技術領域的廣泛⾒
解。

職業⽣涯：於微軟公司累積逾25年經驗，當中逾⼗
年擔任企業副總裁，所率領團隊主營原始設備製造
商、開發商及獨立軟件供應商、⼈⼯智能⽅案業務。

外部職位：
•	 BT Group plc獨立非執⾏董事
•	 Leupold & Stevens, Inc獨立非執⾏董事
•	  Forrit Holdings Limited獨立非執⾏董事
•	  Quantexa Limited顧問委員會成員

對董事會的貢獻：職業生涯涵蓋科技領域內多個管
理和領導角色。曾參與開發尖端科技及在全球開發
行業領先的應用程式及服務，為董事會作出寶貴貢
獻，同時亦為董事會的討論工作帶來獨特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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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佩娜（76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3年3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科技及營運委員會、
集團薪酬委員會以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投⾝亞洲（主要在印度）銀⾏業長達45
年，是經驗豐富的商界領袖。

職業⽣涯：最近出任的⾏政職位包括摩根⼤通南亞
及東南亞區主席，以及摩根⼤通亞洲⾏政委員會成
員，直⾄2021年退任。加入摩根⼤通前，曾於2001⾄
2007年間擔任印度第⼆⼤銀⾏印度⼯業信貸投資銀
⾏聯席常務董事。她過往亦曾擔任印度聯合利華公
司(Hindustan Unilever Limited)和瑞迪製藥(Dr.Reddy's 
Laboratories Ltd)及Meesho Inc.董事會非執⾏董事，
同時亦擔任教育界多個非牟利組織的董事會和理事
會成員。

外部職位：
•	 The Great Eastern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獨立非執⾏董事
•	 菲 利 普 莫 ⾥ 斯 國 際 公 司(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Inc)獨立非執⾏董事
•	 Cu r e f i t  H e a l t h c a r e  P r i v a t e  L i m i t e d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可 持 續 發 展、就 業 及 增 長 研 究 所(ISEG 

Foundation)導師委員會成員

對董事會的貢獻：於國際銀行業（特別是在印度及
亞洲地區）擁有豐富的經驗，可為董事會的策略、
風險管理及業績討論提供重要的行業及市場見解
及視角。

麥浩智博士（57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9年3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2022年6月獲委任為員工投入事務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薪酬委員會以及提名
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於公共⾏政、銀⾏業及⾦融政策等⽅
⾯擁有豐富經驗。

職業⽣涯：曾任墨西哥聯邦政府多個內閣職位，包
括財政及公共信貸部長、社會發展部長、外交部長
及能源部長。在此之前，曾分別擔任財政及公共信
貸部副部長及該部⾨的幕僚長。曾出任財政及公共
信貸部銀⾏及儲蓄局局長，以及國家農村信貸銀⾏
⾏政總裁。現分別擔任Grupo Financiero HSBC, S. A. 
de C. V.、HSBC Latin America Holdings (UK) Limited
及HSBC Mexico, S.A., Institucion de Banca Multiple, 
Grupo Financiero HSBC非執行主席。

外部職位：
•	 Grupo Comercial Chedraui, S.A.B. de C.V.獨

立非執⾏董事
•	 Fibra Uno Administracion SA de CV技術委員

會獨立成員
•	 美國墨西哥研究中⼼加州⼤學顧問委員會 

成員
•	 聯合國兒童基⾦墨西哥委員會顧問委員會 

成員
•	 Nemak, S.A.B de C.V.獨立非執行董事

對董事會的貢獻：於公共行政、銀行業及金融政
策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加上對墨西哥市場了解及
密切聯繫，以及在國際關係方面的見識，為董事
會的討論提供寶貴意見。

梅愛苓（68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20年7月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科技及營運委員會（主
席）、集團薪酬委員會、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及提
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於逾40年的職業⽣涯中累積了豐富的
⾦融服務、科技和企業策略知識。

職業⽣涯：在加入滙豐前為Bridgewater Associates, 
LP聯席⾏政總裁。加入Bridgewater前，曾任Investment 
Risk Management LLC⾏政總裁及Duff Capital Advisors
總裁兼聯席⾏政總裁，亦曾擔任美國金融業監管局
主席。在摩根⼠丹利展開事業⽣涯，曾於該公司擔
任多個職位，包括總監、司庫、科技及營運環球主
管以及機構證券部⾨營運總監。此外亦曾出任瑞信
的科技、營運及產品監控環球主管。目前出任英國
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外部職位：
•	 Guardi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獨立非執⾏董事
•	 Broadridge Financial Solutions, Inc主席
•	 Invisible Urban Charging主席
•	 Liberty City Ventures營運合夥人

對董事會的貢獻：在銀行業長期工作累積重要的
金融、科技及改革經驗，加上對集團經營所在監
管環境的深入認識，以及熟悉金融產品，能為董
事會的討論帶來重要見解，並具備充分條件擔任
集團科技及營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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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及附錄六披露者外，概無任何其他事宜或資料須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而披露。

張瑞蓮（66歲）
獨立非執⾏董事
2023年10⽉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董事會下設委員會成員：集團科技及營運委員會、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才能及經驗：在國際⾦融服務⾏業擁有豐富經驗，
曾在新加坡⾦融管理局（「新加坡⾦管局」）任職超過
27年。

職業⽣涯：任職新加坡⾦管局期間從事外匯儲備管
理、⾦融業發展、策略規劃及財務監督⼯作，其後
出任⾦融監督副董事總經理。於2015年退任新加坡
⾦管局董事總經理辦公室特別顧問職務（專責新加
坡⾦管局的國際監管框架）。過往曾出任友邦保險
控股有限公司、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及迪拜⾦融服
務管理局非執⾏董事。

外部職位：
•	 CapitaLand Integrated Commercial Trust 

Management Limited主席
•	 Clifford Capital Pte Ltd董事
•	 Singapore Post Limited主席

對董事會的貢獻：對滙豐營運所在的國際監管環境
（尤其是亞洲）具有深入了解及豐富經驗，為董事會
的討論提供寶貴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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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根據英國《2006年公司法》（「公司法」）之條文，本公司獲准在每次
購回普通股後，以庫存方式保留及持有該等股份。雖然公司法並
無限制公司可以庫存方式持有之股份數目，但英國投資者保障指
引及英國市場慣例規定，任何股份購回授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
（不包括庫存股份）之10%。

(g)	� 本公司可註銷所購回股份及╱或以庫存方式持有該等股份，唯須
視乎購回股份相關時間的市況及本公司的資本管理需要而定。

(h)	� 倘各董事按第11及╱或12項決議案行使本公司的任何權力購回股
份，定會遵照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計及按第12項決議案附註中所
述香港聯交所授予毋須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0.06(2)(e)條之
豁免）和英格蘭及威爾斯的適用法律進行。

(i)	� 就董事所知，倘若本公司根據第11或12項決議案（如獲通過）購回
股份，將不會引致任何適用《收購守則》所述的任何後果。

(j)	� 除香港聯交所授出允許本公司在公司禁止交易期及掌握內幕消息
的情況下在香港進行股份回購之豁免（有關詳情載於第12項決議
案附註）外，說明及建議股份回購並無任何不尋常特徵。

(k)	� 自2025年股東周年大會以來，本公司根據於2025年5月6日宣布並
於2025年7月25日完結、於2025年7月31日宣布並於2025年10月24日
完結的股份回購，在倫敦證券交易所、Cboe Europe Limited（通過
BXE及CXE訂單簿）、Turquoise及╱或Aquis交易所（「英國地點」）回
購287,755,918股普通股，以及在香港聯交所回購192,338,400股普
通股以供註銷（「股份回購」）。第25頁的列表概述股份回購中按月
回購及註銷（或正在註銷）的股份數目。

(l)	� 於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十二個
整月之各月份內，普通股或美國預託股份（就紐約證券交易所而
言）在香港、倫敦、紐約及百慕達證券交易所進行買賣之最高及最
低中間市場價載於第25頁的列表。

本公司購回普通股

以下資料乃關於本公司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第11及12項決議
案），當中包括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須向股東寄發之說明。

(a)	� 建議授予本公司權力，以購回最多1,718,354,635股每股面值0.5美
元之普通股（相當於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2026年3月
11日之已發行普通股之10%）。購回股份的價格將不低於每股普通
股之面值（0.5美元或購回股份所用貨幣之等值金額），以及不超過
於有關購回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平均中
間市場報價之105%或於有關購回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普通股在香
港聯交所的平均收市價之105%（以兩者的較低者為準）。

(b)	� 董事相信，股東給予一般授權，使本公司可於市場購回普通股，
並授予董事權力行使該項授權，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
益。董事亦相信，為使回購能夠更快完成及讓更多股東參與任何
回購，授權根據協定的股份購回合約在香港聯交所購回普通股，
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根據董事的意向，董事只會
在考慮當時之有關因素及情況（例如對每股盈利之影響）後，認為
購回股份符合本公司及股東利益之時，方會購回普通股。

(c)	� 預期購回股份之資金將來自本公司的可用現金流或流動資源，且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只會取自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以及英格蘭及
威爾斯之適用法律下可合法地用以購回股份之資金。

(d)	� 倘若購回股份會對本公司之資本規定或董事不時認為適當之本公
司流動資金水平有重大不利影響，則將不會在該等情況下購回股
份。倘若全面行使購回股份授權（相等於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2026年3月11日之已發行普通股之10%），則本公司之
資本或流動資金狀況（與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已公布經審
核賬目所披露之狀況比較）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e)	� 各董事或（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董事之任何緊密聯繫
人（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現時概無意在第11或12項決議案或兩項
決議案同時獲股東通過的情況下，將任何普通股售予本公司。本
公司的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概無通知本公
司，表示現時有意在第11及12項決議案獲通過的情況下，將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售予本公司或承諾不會將所持有的任何本公司股
份售予本公司。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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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英國地點）

已購回
股份數目

每股股份
已付最高價

英鎊

每股股份
已付最低價

英鎊

每股股份
已付平均價

英鎊

已付
總價格 

英鎊

月份
2025年5月 68,401,165 8.9150 8.3530 8.6873 594,221,858

2025年6月 50,911,911 8.8730 8.6010 8.7091 443,397,460

2025年7月 32,141,274 9.6800 8.6750 9.2982 298,856,687

2025年8月 48,028,511 9.7220 9.0880 9.4473 453,738,250

2025年9月 48,365,181 10.5080 9.4670 10.0103 484,152,048

2025年10月 39,907,876 10.6740 9.6410 9.9825 398,379,563

總計 287,755,918 2,672,745,866

回購（香港聯交所）

已購回
股份數目

每股股份
已付最高價

（港元）

每股股份
已付最低價 

（港元）

每股股份
已付平均價 

（港元）

已付
總價格 

（港元）

月份
2025年5月 48,790,000 93.6500 86.2500 90.6985 4,425,181,117

2025年6月 29,848,800 93.9000 90.9000 92.1917 2,751,810,520

2025年7月 22,659,200 102.1000 94.4500 98.0061 2,220,738,939

2025年8月 32,520,800 102.2000 95.0500 99.1969 3,225,963,440

2025年9月 31,736,800 109.2000 98.7500 104.7238 3,323,597,720

2025年10月 26,782,800 112.0000 100.6000 104.1003 2,788,096,920

總計 192,338,400 18,735,388,656

香港聯交所 倫敦證券交易所
紐約證券交易所
(美國預託股份1) 百慕達證券交易所

最高及最低中間市場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月份 （港元） （港元）（英鎊便士）（英鎊便士） （美元） （美元）（百慕達元）（百慕達元）
2025年3月 85.03 92.03 841.55 942.45 55.48 61.57 – –

2025年4月 71.68 88.73 713.25 882.95 46.69 57.96 – –

2025年5月 86.18 93.13 824.80 889.10 55.14 59.96 – –

2025年6月 91.18 95.58 860.25 889.90 58.44 61.08 – –

2025年7月 94.83 102.25 870.65 970.05 60.25 65.18 6.00 6.50

2025年8月 95.28 101.55 917.75 967.35 61.39 65.76 6.00 8.50

2025年9月 99.18 109.35 946.55 1045.10 64.09 71.00 8.50 8.63

2025年10月 100.85 110.95 964.35 1073.10 65.69 72.21 8.63 8.63

2025年11月 105.05 114.35 1041.30 1120.10 67.61 73.52 8.50 8.63

2025年12月 109.15 123.75 1061.90 1175.70 70.81 79.97 8.50 9.50

2026年1月 124.05 137.65 1190.90 1285.30 80.17 88.53 9.00 9.50

2026年2月 134.25 147.25 1238.90 1397.50 85.18 94.48 9.00 9.00

1.	 每股美國預託股份相當於五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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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繼續採取適當措施以維持這一良好狀況。鑑於滙豐現時資本
充足，且已備有各項復元措施應對可能出現的觸發事件，我們認為
實際出現觸發事件的機會不大。

滙豐目前已發行的或有可轉換證券中有條款規定，若出現觸發事件，
董事可於切實可行並符合適用法律及規例的情況下，酌情選擇給予股
東機會按比例購買於轉換或交換或有可轉換證券時發行的普通股，
價格與或有可轉換證券持有人可購買的普通股相同。在法律及規例
允許的情況下，本公司日後將繼續發行包括此類條款的或有可轉換
證券，以便酌情給予股東機會購買於轉換或交換或有可轉換證券時
發行的普通股。

或有可轉換證券可否贖回？
或有可轉換證券持有人並無一般贖回權利。預期滙豐有權於最少五
年後及於若干其他特定情況下贖回或有可轉換證券，唯任何有關贖
回的特性須於發行前獲審慎監管局批准，而且任何贖回安排亦須於
贖回時經審慎監管局批准作實。

所有或有可轉換證券均屬於額外一級資本嗎？
對。除構成適用銀行業規例所指額外一級資本的證券外，本公司無
意根據第13及14項決議案發行資本證券。

為何滙豐徵求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的授權？
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可讓滙豐更靈活地以最有效而經濟的方式管理
資本。預期以或有可轉換證券的形式發行額外一級資本的成本較發
行及維持普通股權一級資本（如普通股）低廉，既可符合一級資本規
定，亦不會對現有股東造成攤薄影響（只要不出現觸發事件）。此舉應
可在符合現行銀行業規例下，提高現有股東的可得回報，同時維持
滙豐的資本實力。

滙豐須提呈第13及14項決議案徵求授權，是因為根據第7、8及9項決
議案的一般授權，董事僅獲准以非優先配股方式發行最多達已發行
普通股股本10%的股份以換取現金。鑑於公司規模，滙豐若要取得此
類授權需耗費不少行政支出及時間，董事認為每次建議發行或有可
轉換證券時徵求新授權並不實際，亦不符合股東利益。在迅速回應
市場及監管機構的要求方面保持靈活性十分重要。此外，為獲得審
慎監管局批准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滙豐必須具備一切所需的配發
授權，因此如需申請審慎監管局批准，並同時徵求新授權，將引致不
可接受的延誤。

或有可轉換證券的發行價是多少？轉換價會如何釐定？
或有可轉換證券屬於債務證券，按此類證券的一般做法，其發行價將
等同或接近面值。或有可轉換證券的條款及條件將訂明固定轉換價
或轉換價的釐定機制（可能包含一個參照轉換時當前市價而釐定的可
變動轉換價，並設有最低「下限」價格），藉以確定出現觸發事件時，
會因轉換或交換或有可轉換證券而發行的普通股股數。倘若根據第
13及14項決議案的授權發行任何或有可轉換證券（或在轉換或交換或
有可轉換證券時發行股份），轉換價或（如適用）最低「下限」轉換價將
與審慎監管局事先協定，並將於緊接發行該等或有可轉換證券前經
考慮有關滙豐過往額外一級工具之轉換價（2.7英鎊）及同業所發行類
似額外一級工具的轉換價後對轉換價的市場預期而釐定。轉換價須
經過適用於此類證券的一般調整。

或有可轉換證券問與答

何謂或有可轉換證券？
或有可轉換證券是一種債務證券，在歐盟及英國法例下受惠於特定
監管規定資本處理方法。在出現界定的觸發事件時，此類證券將轉
換或交換為普通股。滙豐現有或有可轉換證券的條款已取得英國審
慎監管局的監管批准。

滙豐作為一家銀行集團，必須符合業務所在地的監管規定，維持所需
的最低資本水平，包括遵守歐盟及英國法例下，銀行及銀行控股公
司所持一級資本最少須達風險加權資產6%之規定。其中，風險加權
資產的1.5%可以是額外一級資本。此外，滙豐須符合審慎監管局界定
的額外資本規定，以一級資本的形式維持額外2%的風險加權資產，
其中0.5%可為額外一級資本。

為符合資格列為額外一級資本，有關證券必須擁有若干特性，可於
發行證券的銀行財務狀況嚴重惡化時，提高其復元力。或有可轉換
證券符合額外一級資本的資格，是因為在出現界定的觸發事件時，
或有可轉換證券會強制轉換或交換為滙豐普通股，使發行人的普通
股權一級資本比率上升。

甚麼是或有可轉換證券的觸發事件？出現觸發事件時會發生甚麼情況？
倘若滙豐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下降至低於界定的資本觸發點（「觸
發事件」），或有可轉換證券將按指定條款轉換或交換為滙豐新普通
股。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時，會在條款內訂明界定的資本觸發點。待
審慎監管局批准後，滙豐現時預期或有可轉換證券將包含7%的普通
股權一級資本觸發點。

滙豐有何措施減少出現觸發事件的機會？
滙豐按監管機構的規定設有復元計劃，以應對監管規定資本水平受
壓的情況。因此，滙豐會於資本比率大幅下降時，不論任何情況下於
觸發事件出現前設法啓動復元措施，以恢復滙豐集團的監管規定資
本比率，減低出現觸發事件的機會。滙豐的復元計劃涵蓋多項可能採
取的措施，包括減少分派、削減風險加權資產，或出售或變現資產。

滙豐於2025年12月31日的普通股權一級比率為14.9%。於2025年10月9
日，滙豐宣布建議私有化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包括預計於公告日期起
計三個季度內不會啟動股份回購，而重新啟動股份回購的決定將取
決於滙豐按季度正常進行的股份回購考慮及程序。於2026年1月8日，
恒生銀行無利害關係股東投票贊成私有化。自私有化於2026年1月生
效起，私有化對普通股權⼀級資本產生110個基點的淨影響（基於2025
年12月31日的普通股權⼀級資本比率）。上述淨影響包括⾸⽇對普通
股權⼀級資本比率約120基點的影響，但因遞增的對沖相關結構外匯
風險加權資產之約10個基點撥回⽽被部分抵銷。儘管滙豐的普通股
權⼀級資本比率於確認⾸⽇資本影響後跌⾄低於14%⾄14.5%的⽬標
營運範圍，但滙豐預計將透過⾃⾝業務的資本⽣成，以及在普通股
權⼀級資本比率重回或⾼於⽬標範圍之前不啟動任何進⼀步股份回
購，使普通股權⼀級資本比率恢復⾄⽬標範圍內。因此，滙豐預計其
資本緩衝將繼續遠高於當前的觸發事件門檻。滙豐仍然是一間資本
雄厚的銀行，有能力支持有機增長，並為股東提供股息回報。滙豐的
資本實力足以應對預期的未來資本要求，並將在監管環境演變的情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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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如何計算出所徵求授權的規模？
滙豐釐定第13及14項決議案所示授權的規模，是為使集團可以根據歐
盟及英國法例所設監管規定資本水平及審慎監管局的規定靈活優化
資本架構。徵求的授權水平讓董事在有效管理滙豐資本架構方面享
有全面靈活性，而授權規模乃基於董事對滙豐持有最高水平額外一
級資本金額所需合適授權之評估（經考慮預期風險加權資產數字及應
用上述轉換價）。因此，決議案授權董事於考慮當時的市場慣例及規
定後，釐定或有可轉換證券的具體條款。

香港聯交所授出的豁免
香港聯交所已向本公司授出豁免，毋須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3.36(1)條的規定，據此本公司獲准徵求（及行使（如獲批准））第13及
14項決議案所授予授權，以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及配發或有可轉換
證券所轉換或交換的普通股），數量可超過一般授權規定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20%的上限（「該授權」）。上述豁免已獲授出，條件是該授權
（如獲批准）維持有效至下列時間為止：

(i)	� 該授權獲批准日期後舉行的首次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
2027年6月30日營業時間結束時，以較早者為準），屆時該授權若
未（無條件或有條件地）獲得續期即告失效；或

(ii)	�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該授權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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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米特蘭撤回運動股東群體為支持提呈	
第16及17項決議案所作出的說明

第16項決議案－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及公平特別決議案的說明

滙豐已公開承諾遵守嚴格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原則、性別平等及負
責任的僱傭慣例。然而，米特蘭退休金撤回繼續減少眾多忠誠的前
僱員在達到國家退休金領取年齡後的退休金，此做法對女性及低收
入人士造成不合比例的損害。

	 平等與公平－此做法與滙豐的平等與共融價值觀不符。
	 管治及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投資者日益期望企業能夠正視令
不平等情況延續的舊有政策。

	 建設性改革－本決議案並非要求立即廢除，而是要求在2027年股
東周年大會上提出結構性檢討及改革計劃。

支持此決議案，為股東提供機會，鼓勵滙豐使其退休金安排與其對
公平、平等和負責任管治的公開承諾保持一致。

我們促請股東投贊成票。

第17項決議案－有關透明度及問責特別決議案的說明

「國家扣減額」這個詞彙具有誤導性質，乃由米特蘭銀行發明，並被
滙豐沿用。當米特蘭銀行前員工達到國家退休金領取年齡時，其退
休金會被扣減。此做法既過時又不公平，對女性、兼職員工及低收入
人士造成不合比例的影響。

	 缺乏透明度－滙豐從未公布受影響退休金領取人士的人數，或每
年撤回的總金額。

	 聲譽風險－堅持撤回會損害滙豐對公平及平等的主張，並招致媒
體的持續批評。

	 股東利益－全面披露可以讓投資者評估與此做法相關的財務、道
德及管治風險。

此決議案不會影響檢討結果，但要求董事會對此項長期隱藏的問題
進行公開透明的問責。

我們促請股東投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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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對米特蘭撤回運動股東群體要求
提呈的第16及17項決議案之回應

董事認為第16及17項決議案不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並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6及17項決議案，理由載列如下：

第16及17項決議案由米特蘭撤回運動股東群體（「運動群體」）所代表的
HSBC Bank (UK)退休金計劃（「計劃」）1974年後米特蘭部分（「1974年後
部分」）成員提出。

兩項決議案均與計劃的國家扣減額特性（「國家扣減額」）有關。運動群
體在本公司過去七屆股東周年大會上均提出與國家扣減額有關的決
議案，但均遭股東強烈反對。

誠如下文所解釋，我們認為國家扣減額事宜已經得到廣泛的考慮，
包括：首席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平等與人權委員會考慮並否定具
有歧視成分的宣稱；計劃受託人（「計劃受託人」）法律顧問的獨立法律
意見，並得出相同的結論；市場數據確認整合國家及私營界別退休
金的持續做法；以及過去七屆股東周年大會上對該問題已作考慮，
每次股東均強烈反對運動群體所提呈的決議案。滙豐亦已就此事宜
多年來與運動群體進行持久溝通。

滙豐對修訂國家扣減額條款一事貫徹過往立場，由於此舉會構成對
計劃的追溯變更，導致某個成員群體受惠，並對其他計劃成員不公
平。這樣會增加英國和全球其他退休金計劃成員不滿的風險，並會
成為進一步質疑已存在有效條款及條件的先例，從而產生計劃以外
及預期之外的重大成本。

運動群體投訴國家扣減額具有歧視成分之後，平等與人權委員會已
於2018年底與滙豐非正式聯絡。在通訊中，滙豐就國家扣減額運作的
背景、理念及法律依據提供詳盡分析，當中包括首席法律顧問的意
見。經審閱所提供的資料後，平等與人權委員會已確認採用國家扣減
額為合法之舉，且並不構成直接或間接歧視。國家扣減額構成1974年
後部分全體成員的退休金福利計算的一部分。國家扣減額並無置具
有特定特徵（例如性別）的成員於不利境況。國家扣減額佔成員退休
金的比例視乎彼等的退休金總額而定，亦取決於多項因素。最終可
計退休金薪金較低的成員獲得的退休金會低於最終可計退休金薪金
較高者（假設服務年期相同）。同樣地，倘一名成員提早退休，或領取
一筆過退休金，剩餘的退休金金額亦將較低，導致國家扣減額佔整
體退休金的比例較高。國家扣減額按相同基準平等地適用於所有成
員。此外，埃克塞特大學進行的法律研究（由運動群體發起）的結論亦
認為國家扣減額屬合法，並無直接或間接歧視成分。

滙豐於2020年委託就140項退休金計劃進行的調查亦顯示，除處理國
家退休金領取年齡或國家退休金結構的變更外，甚少退休金計劃會
就與國家退休金整合的任何部分作出追溯變更。具體而言，調查結
果顯示，概無任何擁有與國家扣減額相近條款的退休金計劃因被認
為不公平或不恰當，而遭追溯取消有關條款。

因此我們認為，運動群體根據第16及17項決議案要求的行動屬不適
當。兩項決議案均尋求本公司與運動群體委員會合作，就改革或廢除
國家扣減額提供估價方案。本公司已全面考慮國家扣減額的應用，
並得出結論：（i）尤其鑑於滙豐整體退休金領取者及僱員中，很多人
未有領取最終薪金退休金，以及市場上該類退休金計劃的整體運作
方法，維持實施國家扣減額而不作修訂是正確及合法的做法；及(ii)
國家扣減額並無將具有特定特徵（例如性別）的成員置於不利境況。
正如我們一直聲明，修訂或廢除國家扣減額會構成對計劃的追溯變
更，導致某個成員群體受惠，對其他計劃成員不公平，並將會增加英
國和全球其他退休金計劃成員不滿的風險。

兩項決議案亦要求僅在2027年股東周年大會上（根據第16項決議案）或
透過年度獨立檢討（根據第17項決議案）對國家扣減額的做法進行特
定形式的報告或檢討。誠如上文所解釋，本公司在國家扣減額方面一
直保持透明度，並且已經接受過獨立檢討和諮詢。在所有情況下，結
論均是國家扣減額並無歧視成分，因為其對所有計劃成員的應用方
式相同。因此，任何進一步的檢討或報告都會不必要地重複廣泛、徹
底且已有結論的工作。

因此，董事認為第16及17項決議案不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
利益，並一致建議閣下投票反對第16及17項決議案。

背景：

何謂1974年後部分﹖
所有於1974年12月31日之後而於1996年7月1日之前加入英國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或當時的米特蘭銀行有限公司）的僱員均合資格參加計劃
的1974年後部分。1974年後部分設有最終薪金福利，並毋須供款直至
2009年。設立目的旨在確保成員獲得退休時最終薪金約三分之二的
整體退休金（前提是有關成員於公司工作滿40年）。1974年後部分約有
52,000名成員。國家扣減額條款適用於計劃此部分的全體成員。在加
入滙豐時，僱員自動參與計劃，而計劃文件列明將整合國家退休金作
為計算退休金的一部分。1974年後部分自1996年7月起不再接受新成
員加入。滙豐集團在英國的新聘員工現參加計劃的界定供款部分，
該部分並無提供保證退休收入。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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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國家扣減額？
國家扣減額是多個為配合私營機構退休金計劃與國家福利整合而設
的認可機制之一，並自1975年引入計劃的1974年後部分後，成為該部
分的條款。國家扣減額考慮到僱員在達到國家退休金領取年齡時，
通常可從英國政府領取退休金。只有當國家退休金開始實施時，國
家扣減額才會開始運作，並調低計劃所支付的退休金。因此，這不會
導致支付予成員的退休金整體目標水平出現淨減少。這與成員在整
個退休期間，持續獲得整體退休金水平（受限於最短服務期限及退休
金增幅）的目的一致。這種與國家系統的整合制度為當時引入的最終
薪金計劃的慣常條款。

何謂「撤回」？
撤回是運動群體用以提述國家扣減額的詞彙。由於上述原因，當成
員的國家福利與計劃福利整合時，不會導致成員所收取的退休金整
體水平有所減少，故「撤回」並非國家扣減額的準確描述。滙豐同意
在應用國家扣減額的基礎上為成員提供退休金福利並為計劃出資。
概無任何成員的福利或支付予成員的款項被撤回或將被撤回，亦無
「預扣」該等福利的情況。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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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董事於滙豐之普通股及債券的權益

根據本公司遵照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保存之董事權益登
記冊所載，參與選舉或重選的董事於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即2026年3月11日）在滙豐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債券中擁有的
權益載於下表。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權益均為實益權益。

在本附錄中，「實益擁有人」一詞指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實
益擁有人。

具投票權之主要股權通知
於2025年及截至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根據《披露指引及透明度規則》第5條（「披露
指引及透明度規則第5條」）規定而須予申報的持有具投票權之主要股
權通知。

之前接獲的通知如下：

◆	 �BlackRock, Inc.於2020年3月3日發出通知，表示該公司於2020年3月
2日擁有以下各項權益︰1,235,558,490股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
之間接權益；倘該等工具獲行使或轉換即可獲得7,294,459份投票
權的合資格金融工具；以及經濟效用類近合資格金融工具，並代
表2,441,397份投票權的金融工具。該三類權益分別佔2020年3月2
日總投票權之6.07%、0.03%及0.01%。

◆	 �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於2017年12月6日發出通知，表示該公
司於2017年12月4日擁有1,007,946,172股滙豐控股普通股之間接權
益，佔2017年12月4日總投票權之5.04%。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截至2026年3月11日（即本文件付
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滙豐控股保存之登記冊顯示：

◆	 �BlackRock, Inc.於2025年7月16日發出通知，表示該公司於2025年7
月11日擁有以下滙豐控股普通股之權益：1,586,341,122股長倉及 
6,856,029股短倉，分別佔2025年7月11日已發行普通股之9.09%及
0.04%。

◆	� 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於2024年5月10日發出通知，表示該公
司於2024年5月7日擁有1,502,584,731股滙豐控股普通股之長倉，佔
2024年5月7日已發行普通股之7.98%。

◆	� 紐約梅隆銀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oration)於2026年3月11
日發出通知，表示該公司於2026年3月9日擁有以下滙豐控股普通股
之權益：1,032,088,179股長倉、565,066,027股短倉及434,675,594股
可供借出的股份，分別佔2026年3月9日已發行普通股數的6.01%、
3.29%及2.53%。紐約梅隆銀行是滙豐美國預託股份的存管人。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須報告滙豐美國預託股份長倉及短倉
的持倉。

董事權益－股份及債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 實益擁有人
18歲以下

子女或配偶
與配偶╱其他
人士共同擁有 受託人 權益總計

鮑哲鈺1 15,000 – – – 15,000

孫瑋 – – – – –

段小纓1 15,000 – – – 15,000

艾橋智2 1,291,172 – – – 1,291,172

范貝恩女爵士 15,000 – – – 15,000

傅偉思1 115,000 – – – 115,000

古肇華1 – – 15,000 – 15,000

麥浩智博士1 15,000 – – – 15,000

郭珮瑛2 1,122,461 – – – 1,122,461

莫佩娜1 15,000 – – – 15,000

梅愛苓1 75,000 – – – 75,000

聶智恆 15,000 – – – 15,000

張瑞蓮 15,200 – – – 15,200

1.	� 鮑哲鈺、段小纓、傅偉思、古肇華、麥浩智博士、莫佩娜及梅愛苓分別擁有3,000股、3,000股、23,000股、3,000股、3,000股、3,000股及15,000股上市美國預
託股份（該等股份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歸類為股權衍生工具）的權益。每股美國預託股份相當於五股滙豐控股普通股。

2.	� 有關艾橋智因滙豐控股儲蓄優先認股計劃（英國）及2011年滙豐股份計劃而持有之滙豐控股普通股的其他權益，載於《2025年報及賬目》第216至240頁董事薪
酬報告的計劃權益論述之中。於2026年3月11日，下列人員所持之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界定的滙豐控股普通股權益總額（包括來自僱員股份計劃之權益及
上述權益）分別為：艾橋智3,146,438股及郭珮瑛1,906,111股（分別佔已發行股份約0.02%及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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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Lumi網上平台網上用戶指南

我們鼓勵全體股東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周年大會，閣下將可實時觀看會議網上直播、向董事會提問及投票。為加入Lumi網上平台，閣下需
要在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或電腦上瀏覽  web.lumiagm.com/100112835122  ，並需要安裝最新版本的Chrome、Safari、Edge或Firefox。請確保閣
下的瀏覽器與平台兼容，並有有效的網絡連線。

會議ID: 1001-1283-5122
必須以股東參考編號及個人密碼登入

1. �於股東周年大會當日，使用網址  web.lumiagm.com/100112835122  開啓 Lumi網上平台。

註：Lumi網上平台將於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8時正（香港時間下午3時正）起可供登入。

2. �閣下需輸入專屬的股東參考編號及個人密碼。有關資料列印於閣下的代表委任卡上。

註：委任代表及法團代表將需向股份登記處索取專屬用戶名稱及個人密碼，方可登入Lumi網上平台（見第17頁）。閣
下應輸入專屬用戶名稱，代替股東參考編號。

3. �認證成功後，閣下將會進入主頁。

註：如閣下擬使用電話服務提問，Lumi網上平台會在本部分顯示有關如何撥打電話的詳情。請遵循指示使用電話服
務。

4. �會議簡報將於會議開始後自動顯示。如閣下希望展開直播畫面，請點擊位於右上角的全屏幕鍵。如
閣下希望退出全屏幕，請點擊位於右上角的「最小化播放」圖標。

5. �當主席宣布開始投票時，閣下的設備會顯示載有所有決議案的列表及投票選項。滑動列表以查看所
有決議案。

6. �就每項決議案選擇擬作出的投票選項。作出選擇後，畫面將顯示確認訊息。如閣下欲就所有決議案
同時進行表決，可點擊列表上方的直接投票鍵，有需要時仍可更改個別項目的選擇。

7. �如要更改選擇，只須按正確選項以取代之前的選擇。如要取消投票，請按「取消」。如要在投票進行
期間返回投票畫面，請選擇投票圖示。

8. �如閣下擬提問，請選擇訊息圖示。在訊息畫面上方的聊天匣內輸入訊息，並按發送鍵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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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周年大會何時舉行？
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

股東周年大會將在何處舉行？
股東周年大會將在InterContinental London O2, 1 Waterview Drive, London 
SE10 0TW, United Kingdom舉行，並會進行現場直播。本公司鼓勵股
東網上參與股東周年大會，以獲得最佳體驗。

本人如何進入Lumi網上平台參與股東周年大會？
閣下可在個人電腦、手提電腦或上網設備（如平板電腦或智能電話）
上使用大多數知名互聯網瀏覽器登入Lumi網上平台。請參閱第32頁了
解參與會議的指示。

為何今年舉行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
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專為網上參與而優化，以確保方便遍布各地的
股東能夠參與會議。此形式有助股東（包括身處英國以外的股東、名
列香港及百慕達海外股東分冊的股東及美國預託股份的持有人）積極
參與會議，與董事會深入交流。股東出席數碼化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的權利維持不變，我們亦確保全體股東享有平等參與機會。

本人可否於股東周年大會前發送問題？
本公司鼓勵股東發送電郵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預先提交
問題或在股東周年大會當天透過Lumi網上平台發送問題。更多詳情
請參閱第16頁。

本人如何投票？
閣下可透過多種方式提交投票指示，視乎閣下的情況而定。

倘閣下名列英國股東名冊或香港或百慕達股東分冊，閣下可以電子
方式或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投票。請參閱第14頁的指示。閣下可
委派代表代表閣下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大會及投票。請參閱第14
頁的指示。

倘閣下為公司股東，可委派一名法團代表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大
會和投票。請參閱第16頁的指示。

如閣下為名列英國股東名冊的CREST股東，閣下亦可利用CREST電子
代表委任服務或（倘閣下為機構投資者）Proxymity平台委任代表。請參
閱第15及16頁的指示。

閣下如透過中介機構（例如銀行、經紀、託管人或代名人）持有股份，
請聯絡閣下的中介機構以取得有關如何投票及╱或出席股東周年大
會的指示。請參閱第17頁的指示。

閣下如為美國預託股份的登記持有人（即透過存管處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的轉讓代理Computershare US持有美國預託股份的人士），
將收到有關如何投票的資料。請參閱第17頁有關以電子方式出席股
東周年大會及投票的指示。閣下如透過中介機構（例如經紀或代名人）
持有美國預託股份，請聯絡閣下的中介機構以取得有關如何投票的
指示。

本公司鼓勵全體股東以電子方式出席大會及投票，請參閱第17頁的
指示。

常見問題

本人可否在股東周年大會之前投票？
如閣下透過代表或法團代表投票，閣下的投票指示須於2026年5月6日
（星期三）倫敦時間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下午5時正）前送達。相關指
示請參閱第14頁。

如閣下透過中介機構持有股份，中介機構可設定本身的投票指示截
止時間，最長為股東周年大會前兩周。請直接聯絡閣下的經紀╱代名
人。

如閣下於股東周年大會期間即場投票，投票將於主席宣布開始投票
時開放，並解釋投票選項。

本人的伴侶╱朋友若非股東，可否與本人一同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不可以。我們感謝所有有興趣參與股東周年大會的人士，但我們僅
能允許股東進入股東周年大會會場。如股東因需要協助等原因而需
他人陪同，請電郵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告知我們。

本人如透過經紀╱代名人持有股份，如何可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如閣下透過經紀╱代名人持有股份，並有意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閣下需獲委任為代表或從閣下的代名人╱經紀取得代表函，確認閣
下可投票的股份數目。如閣下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則於股東周
年大會當日須帶同代表函以進入會場。如以代表身分出席，請確保
閣下的經紀╱代名人已按第14頁所述提交代表委任表格。獲正式委任
並以電子方式出席大會的代表及法團代表須遵循第17頁的指示。

本人如何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由於股東周年大會採用數碼優先的方式進行，股東透過網上參
與將獲得最佳體驗。我們敦請計劃親身出席的股東提前電郵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登記親身出席意向，以便我們有效管
理當日名額。

進入會場時，閣下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代表函（如適用）），以便我
們確認閣下的股東、代表或法團代表身分。請注意，會議期間不得使
用流動電話、攝影機及其他攝錄設備。我們對干擾行為零容忍，並將
立即制止任何未經授權的抗議或激進行為。當日不會提供午餐，但
股東周年大會前後將提供茶點及糕點。

本人如何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問？
本公司鼓勵閣下在會議之前或在會上（網上或親身）提交與股東周年
大會事項相關、簡潔且切題的問題，請務必註明閣下的股東參考編
號並註明全名。所有問題均需登記。倘問題干擾股東周年大會的進
程、涉及機密資料、已被處理，或被視為不利於會議秩序，則可能不
會回答。類似主題的問題將分為一組以避免重覆，而為了促進討論
的效率及重點，亦不得冗長發言。與股東周年大會事項無關的問題
將轉交給滙豐相關同事或股份登記處。我們力求於股東周年大會上
回答更多問題，如有必要，我們將在會後答覆。

有關提問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第16至18頁。

本人如有其他問題應怎麼辦？
倘 閣 下 對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有 任 何 其 他 疑 問，請 電 郵 至
shareholderquestions@hsb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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